1132 &} 3% F % 461052

PR RATRL TR EBPFIEERE S A IRE P AR
2ral12# B £33 %6005 0 ¢ FARII3E52 16p % - 3 2k
(Ao st £ A EM > H2F1124# & 8 F %3970 - 7537
L) o FAR R AR F| 4T

ER
FIEBE o

= o
- N AEEARBEESY > SRR B IFA TR A IR H

=2
A A M- T L o BERlE (BT ) &

R REERE Y B SRR - ol s A

WHorom 22 T2 R E 5 3 HETI6 > H
(T R )Ggiaﬂﬁgﬁ.‘i‘rﬁ &5 PRY R2ITE
HELZL000~3751p cEr 2272y 0 £7 (52
3 7)) B o @?ﬁﬁ’%ﬁ St Tk
z“ﬁﬁ}%ﬁ”ﬁ%7ng£ b B LA T
L EGE F 2 P (FAeis it ) b H RIS B % K]

Lr?ag\m PEEF S FBHRE 2D (dorgiE) o

FrldEl RLF @FrFA@mLERt, LiF5 82
B AP E A A o B I E R A 2R TR $2
%ﬂﬁaywéo*%%%{i“@’%ﬁﬁﬁﬂﬁﬁi
= AR R W'*”c/ﬁ‘ G- :
 RERBRIFH G
lelgﬁ}ir’—- F 523035 AR g FB) oML LA

bal -n\q.
\4
=N
&
.
o L
b
)=
&
)
e
|

Iy
ml \:—g\ T‘ﬂ‘* 7?*7 m\wk fvw-
|

/

L)
NV

-‘-



(AR ES 272 R QP 2P ) 15 > B 412
113ﬁ7—31El@Ez#l??)ll'%"‘,f%‘ ~1lvEz 57 p Hp

d Frcle ¥ T p e £ 2P WA HP B Ak
&% > Brwmkgp Az w14 T (%18 ) § w20 E A
;“%ﬁﬁ?rﬂ’ﬁiﬁﬂf*ﬁhiﬁ’miqﬂiﬂmmamu
TR & (F29) mIEZ AFLEHL o (%378) W= AN

—{'\

A0 A @A AREE F ek e s E ﬁvJ Ay 2R
ERELEREFFNIEFI9E T (%198 ) F %208 & A7)k
75 F o AR3E M PI0ENT I A HPERTERIRA
JYT§h4°¢ﬁ%§7M*’ PAA I E A ATd 1R

1
* ,f&ﬁn Y1 HE LT A o E AT E D, 0008

‘ff‘ o (%27) WA AFPFH L, 0 F MR- Ak
’f%“"w ‘/)\5“ SRERINESY: B8 Y PE: %16?',35’ 23 AT 112#67 1
4B1§12‘#*«€?¢\Pﬁﬁ”165 vd Tewm = g2 %o

SRR S A ’?‘)E‘ﬂﬁ«nﬂ'h (THEE) BE
R TS RN By =S R RE RS £
Z %

A, (T FRRE) s x g Lz (113872310
BT S RESI2P A3%) s BANLREFFE 523
%37 > X3 s Tl wdiE %o A A Z g YIS
B 4o ATEE BB 2R 0 R ]

(THATE) cRFERLRTL FLIAEF TR TS, 3
MY p G WE R ) iR B R ATE R
LARENN A T2 S B2 Y a6 o FE R T
IBALES R i%"‘*—‘%%ﬁ«'%%iﬁJ ’ﬁ;%/ﬁmduﬂ e %
a2 My AR ’E:, 'ﬁ:}fgiw Ep o (R

AE F1TIE ) o ek 3t
51200 ) >t Toa 1%91134&8 2962,J1c EELY:
BAlZRFEIRTZEY 0 GFEEVRES D TR AP
2 ARM R E T A fIE > kAR avzu;{ %1

B EEEZ G R B F 113#82 2P B & 4 s
ok HE % 14EF 18 2 112F67 16Pp B ¢ 2 »xw 2_7%



EBIFFE 5100527 R REe RII2#62 16 B ¢ =
P 2 A AERICIE R 2T AR TFT) 0 BEAZ L P BAT
RN R S 4%%%42@
‘%ﬁi‘* FEHUE R KRINE T T RA A =
&}t:’t’ A i{r; NS RN P
g2 wrﬁ*’ FRpdE R 7 L g 2
C) o g e J%‘rﬁ: T2 g )j*ﬂ%i}}’f%ﬁ
FIRNE S RV EEE S RER I
/‘f@;ijﬁﬁmz—]‘ E'JKB%‘«

i

Ty
| 4
o pr
o

—\\“ﬁ o

b A B S
\__1

\:'N
%
S

e

e
I

ﬁi ”g)‘i s}rj\ g?. _‘\
[

L= LR RO
I
\y
o}
N
|

w
5o

& 3

A AR R R - KPP AEA
i'g'riggﬁﬁ?i}i,fa-bﬁk #Eg}%’ﬁ
Y:

rI,
)

)/
%

A\
AN

2
N(]
g

REEA LR p AW7Wﬂ%%%
/ﬁ%%«%‘é/k—i'g'likéﬁ glﬁ] | %

=k
i

Rl = R
N
[e]

T, \:
= I
W
=

—
>N
=

N
Ol (w,
—
=\

N
o S &

A% Ao A B2 A ERG PidE A7
ii‘i’ o J¥ %f’/\:&ﬂqﬂé‘fl © %ﬁj?ﬁt% sf{s 8 Btk = b
SN ZHTRRAFRE D AN AR PR ER
Eﬁw %r%*‘ %}“fit“ FL %ﬁ;’* f“ﬂxrmgy 5| ¥ g KT A
R

ﬁ%‘%ﬁ&ﬁig ﬂﬁ%ééxiP#ﬁlﬂ‘? 1
SEL2722p A=W fpf7 o b5 Aafrfis&ad vl (R
MRS FIT3IITO7 ) - 18R F At 107 & e 7
S EUPR LY PE R S EAR LY Sl IR S S L 31 v Ly £
2$H$1$%wt“ﬁif”W%L%Eﬂﬁ&ma¢$?&
(R AFRE %2233224F ) » ¥ A2 Wi KEm £ F %
PR 2 AR M A T FIE SR RITS R AR BT L
£ 2RI TR EFEES AT i £ R
T2 & o ALY FRFERFEEL > AR
d o BRI B o

x \%ﬁ;féﬂ 1»;; 257 (LAIR¥
p O MKJ‘FJ‘E



ARERRT %fﬁﬁt% B F ERE R 7 BRI
- 14 & 1 16 p
MEFLI R FHEE P OM
7 WM&k
A

Uiﬁi%Wﬁ&iﬂﬂo

b PRAF) A At de R FE 200 o AR D R E R
%ﬁ@;ﬁia_iz%?ﬁﬁ_meﬂw@%uwﬁ d 3
(BB HrEF T A2 e c) T p i P iEm, o

i

¢ = EN 2 114 = ]
DR ERA R S R A

16 2

112% & £:7F % 60055

SO A EEABRECRBRFRET
Ap O FE
Bl TR R S RRT R (1128 K 0
F %39708 ~ % 753T5L) » And|iddeT

EX =
Ff"f:‘%j“&r", 7 :

TR HIEY o BRI ERL VY &~ fl 40k RE B



Flom @ BARSENFREFEAA R DM > PP
x’ft%?gtﬁ?‘ﬂ&&éﬁfﬁW P AR o BELE T UL
e e P Zﬁﬁﬁd’ﬁ A B ARE T g F]Y 77:‘?‘;%'%’%/ T 5

AR BEEEF A 7 ‘Ei";;ti
A+ #¥ e 5EFACEBOOK (™ #-% 2
FERGEIREL " 203 2 K200
e S E3UNE A LE R
ﬁﬁggjfip%ﬁ_ri,uJ 2 :,\,_"‘:':/\.17,@‘}\,'5"3\];] 11+ 8
P2TP T ARSI FE R R PF > A P B B H e S
:’rsr;,a #.ﬁﬁs;.;,ja LA (‘r;f]g_ M F AL ) AP A T
U PEctt A - HELlATOR MR 2 2 33 BAt e 0 UAp RS N E
S TEw ) > TEE111#8230p » @ MG FAF%R
3 R P (‘f?ﬁa-“’ B4 ) ¥ PHIcYHT & - B2 R
2o e HERGIAIAS TES ) (i - drptes > T4
A KRS ) o ;‘:@%1}3 r;’.uJ LR ELBAP A2
ST AOTITHBM S AB 2 PR EL PP AL (EFER
y;rﬂ’-* PR HEOIEHH 534 g AR e E S 34
ez ) »d TEww | NHB XE3rgd - AT
F'lf A Z AR TE N o BRI F AL REAFE A
~ 1};1}‘,1‘\»,\—\; N ﬂ; I ;:’ ?Kﬁé S \¥7|J Fezs s 4 BF;. ’ é
B’}']}E’J'Lf‘-,:p PR iAot & - BT A1 LR 2
VR BRI A CHF Ao PR ’ﬁ-@%‘-&r“lffﬁ: C%Et”“r

‘r#ﬂ? (FEBRPER ~ 2 50 s BAURE ~ £ % H*
L & ot 4 2 T ) ’i rsmj in LJE ﬁ 1
P K g i“éﬁﬁ’*f’ﬂ' ST iE P\?E’i“@is\‘é%rw%fﬂé’ 4 %’

A s PR R K e B oo E 4 P RIGERJEE G 0 R FEH

Ph oo fRPEIG AT EEAFEF R LR EAIT
XEFEIHD AP szT&*A CIEEERAR- NI LY & R GRS
. ﬂ‘\j FRiFd ATO R E R R AP A hARL L AL

-]



CTHREFRET G AAT

EL d

g A

T 2 BRI R BRE 2R ff«”%*?

ARFEY > BALHFRL A (RARE 51407 I % 141

E’%ﬁﬂﬁﬁnaw)’fi%%méﬁ%ﬁﬁﬁﬁi%

PEZEY  REARNFAD PRI IBREFAS

%(i%h%”lﬂﬁi'hmﬁ)’{ﬂ& i

e

RorRFFLRT

Mk 2 B RGE-H ArY P2 KRR S 2 MRELR RS T F

SNIRE 3 R P%%»L%ﬁﬁmgﬁ’ﬁ&mﬁ

2 75 LERG PIEHPMALE oL BT L 7

I AB T F R P0Y o GRS o 2 v B

» H ﬁw#ﬁwﬁ’ﬁﬁﬁﬁﬁ’

?é,iﬁ»g”ﬁﬁﬁﬂﬂiﬁfggagi'ﬁ%&é » E $pc

e B PR VE S 1 ko P¢ 4 % —
2@ ;Bgy,g,,)a,raagﬁ%)%
X HE ARG APOF] L du

RIE o FEEGEAES RFIRETEA N WO ERED
#
=

o

|

EEHEBHRT gAY D RHERE Bk 3 ¥
- BaAt T FBERE A I R <y AR
B ERE ) X FEED BE1s o L FTEED 4 28
PLE chE Ro - £V R A 235 & o 9p ffaﬁff—'r}%
2L s BRREF AR 2P AT R P LK )
Figjiﬁﬁﬁﬁﬁ%ﬁ&,&AFE%Q@’QEEW
&47%ﬁ"ﬁ%%@ﬁ%£$?%’ﬂéi%%ﬁ’%
'jé'%]:k&_ﬁ% o

- NEH

Fﬁ%ﬁﬁrw¢4w@ﬁ M UG 22 5 R

A2 S 2 PRELS TEw | v 75 s AE2ES P2

w®
St
mi



ORIy RS B A %zi%(ii%%%
138Ei $139F ) s mZERAE IR T AL ATE A A
SR CREOE NI T S 8ﬁﬁ(ﬁf -ﬁ% *54) Fld
%TVE’T%dé’L,*;EES&“P’ Jrﬁxi_(g_" * - %
%1mﬁrpu%ﬂﬂ#m>’;$rﬂ 2R 4P A 711
14&11 PR A H AP F $ 11100000545 & F i & 204257
e s P (ABE%11E 2 %157 ) ~v‘f?‘§ﬁf?1134’11
3 235 T 4T 5 113224839126337T50 3 e P 13 4207
S TR L EArY F ~FATCA % CRSp 2P 4
%x HA/SL/RF/Y 3 '—L EFH (AT L
$3F 2 %I0F ) ~ o4 ”‘:%ﬁﬁ L e 7113#17% 24p #
B AP F % 113000000350 30 F 4k i & =N4LiT e = 1 T itk
?ﬁ\%ﬁ?%gTﬁﬁp%‘éﬁﬁﬁ@¢"ﬁ #

R/ ARER/ - AGAIES Y 5F £
RE At Y G ETR (ELM b 2%
$00F ) 0 A EHIpT 2T HE 2L
AR pHERT

(B fER R ) g iR R A E S
ﬁiﬂ%4a %4T%L% AEH O M
13MER2E AR ) Ao T, B TR
B Hoap 4 ,@frmxg% FH 4 ¥ 7%
B Rm& & o i A M A B $04E
Foersna o Aotetinaaea TrEdad oo
AR E TRy TAEAT M ATk o T HETE G A A
FARRL o LR R R A IR R DHAC(T 5 A kg
Ed A BN R TRRE O NI AR R EEER
e 2|

:x

.ﬁﬁ%ﬁ@ﬁi%%&ﬁﬁﬁéi@@ 5N A A R R
0 GG HETRERG P AR B L MRS B AN AR
#ﬁﬁ’ﬂwﬁa%& L ARE BB TR TR fEE ¥

®ooomoEiE ﬁiffﬂ’%’—"?'}fﬂ e A x%q*i:_"ff\]?ﬂﬁ]%&ﬁﬁ

CASS



Hh s o - a7 pd 2 REY PHE S I s R4
o k- A ZALE B RS Ao B AR S
oo RS T AR - ZRRFAZRE  mFEERS

P\—Lf}fié‘j\/};ﬂ.]_iéf '?.ﬂ?.ﬁz:—}\i;' T~ o A PR =~ ’-F——i;%‘;’/;’k

T

A

R

=

ﬁ N

=

T

W

She

—\\

PO

: w ST T
R A

| b (“« =

4

o

o

et

Tl
NS
TR

=
ke
‘3,:
\'H
3
e}
38
Rults
- > -
=
>~
P
e
™
T
o ole ol 30~ 13

&

P
s
k>
34\
~ ¥

BB EEBMFIEE > 2 BT F LY PR S T oE TR
CRIREE S S v - A fﬁjﬁ%.ﬂlo%iw% (LARS
FUTE ~ %1407 ) > GBIV L3 ALE S5 T 28 %
%%E?ﬁ6414°*mﬂ4f CE RS IR LW Y
dﬂE’f’Pﬁ‘}iiftl—'—lb’kf%?* J '\?’;gsz’f | * (T 53 jﬁ!‘;jﬁgﬂtgé
1 E > BIGR SN2 3RIE G oA R3ESRTE 0 RS
~pehES 2 RKIRA P AR n;&#ﬂw@%ijﬂ T_hE = ’373.’;
FApEzZ A > RIEFE R e EH o Py AR 2
FE R
2.#—",5 A AN E TR 2 H]ERNE A
PLIRRET IR AR S TN £ R R d o RIS R
droo ¥ oiRALE P RETPEFEFE IR 0 EVERERSA S L
3%2_3FFY > Flam FEAZ2ES (A AMREFI40F
;d_-FL]» » AL TR MR SRALE R 218 > B FA111#87 30

Pppd BTG DAL 0 FABATR AL P i

(&
N

$N\R



BRAIE 2 R AU TR IR A B2 2 TR 5 H1
dﬁﬁ~@wm RUFIEERRER ) 3

%%£ﬁ%ﬁm%ﬁﬁﬁﬁw>’i ‘
HHATE 2 AR T o Y A K2R 2 \
o PE S ARTEISARE - 0 3 A2 SR E P T iR
(RASF8F ~ %917 ) » AL A R2E 2 @3F5n e % =
BAI* 5fad 32 M Rz ki o AR % g i 4
B2 PES TR B A s pLEST A AR A R 2
Ed FAAFREAFART WL L AP LG A 2 K
oo FREAMRIE S I L P o FriaitE L 5E " (S
g om A% 2 309F %030 ~ T o T 2EARSE
PG AR2E AR E P TS (RAEF8E I 59

7)o %zﬁ%ﬁvﬂ%%@ﬂ%%aﬁ*’mﬁ%%ﬁ
2 TP dof b AHE SRR LR AT LA RED
# Rk ’mxﬁﬁﬁﬁﬁiiﬁjWﬁ%Lﬁéﬁﬁé
2 RHRECHEM R ASSZO0L b R E LB
Tz LFF O BT AL GE L (EAFULF S
FEH)ZFPAIARL IS L RABAFTERART
ARFRFE FRERL T AEFERIAIERS FTH2ZE
i R F] e

.ﬂ%%ﬂ%@ﬁiﬁﬁmﬁr?#'H@’“EF?%%Z
d FHbe = 2 LWL 2 LERIE
3

N

(ka8

3% 2 EALERIHE > 2
T LA R E PP E R L AT o Aot T EE
AT m 5~ 208 > SE BB G HE RS
TEZFEL e TG G AR A E2R S R
_1@a¢%1;aﬁw%§%%£ﬁ?ﬁ

F
?ﬁpﬁ?dﬁﬂﬁpfr"_\'lt(‘%? a_‘)ﬂ%‘]‘ Rl %’#ﬁﬁﬂﬁ o
SBE AR B H TR S F R i * o T R-FRIE ik
%ﬁﬁ%;%&%b’ﬁ@ﬁ%id@’ﬁ%ﬁﬁ#%?ﬁ



ﬁ%@%ﬁi‘ﬁ@*‘iﬁmﬁm%'\%ﬁii@—%
P2 L frin i AER2E 2 TR Y RAE e A
R¥oded 22tk 2 2 RE AR 55 46 fﬁhmgi?wwﬁ%nj
FAHFFEAdEFEAL > FREFRTEL w2
%ﬁi%ﬁ*ﬁi’ﬁﬁ%i°

B 4t BLs  REGIET G pEamma L g wE
ALE A I AR S EIFHPA 2 o R (PR E i
LR R R TT RERMLERESREY) 2
dAR L R AIEE S N ARIE 2 (8 0 B BB R B B E AR
ﬁi4éﬁ“ﬁkﬁwﬁ RAEZ w2 FE o Ay

=
T
n 3

Fuaﬁ. T Ak R “%%J’ AR T AR
2 % 4k ‘p,uff"/)"\ i’ ]d:.i R ﬁnplﬁp‘oz,ﬁd- 3 LL‘Z“‘E‘?E:@ ?‘x;:}
oA TEF LM TR AR s g 7
ﬁﬂi°au’$%ﬁﬂ Hoerd R A R0 S TR £ ikdy
T H-EcIE e T :};-, TR P s AR e R TIEE w2l A Y
@ WRRE AL o A R AP EE S Ak o X B
AL 0 G WA B LIRS TR B S i g
xggzﬁr&f%'%%ﬁm T @ fpeiw (# 4
* ) it RN B ARG RFAZA L
$%1E%’iﬁﬁﬁﬁifé'm7if-%’ﬁ%@i
TR BRI e AR R B
Frtk 0 PR
CEEE A AL T IRAT L R 0 97 G H o AR FHEP
FEo A P FRRE O T REH
s 3 AL
NE e Sy M E CE iﬁi%*ﬁ*iﬁi?n?ﬂﬁ
SRR L APECIE R B IFA LBy S E
ﬁ?ﬁ%%ﬁ#ﬁﬁiiﬁﬁﬁ°ﬁﬁ4“ﬁg&?ﬁﬂ%
LEARESREF A2 Ptk RN TR o
*ﬁiOﬁJ%BWWWJﬁrﬁﬂu » W AIREMARR 20 A
PREELHESPETF 2 RBRY SRR Y

=
)

AN

i
%
pual

C



A ooEa At Tedgd & Tridgs (28
FHAZR) | " EFEPRALLI?Z £ 5- > 24
B (BB 2l03E R & Y F 5232080548 9 2FR) o
A fEEF L E 2O REEG FPRLIMBEFLZNHE
B/,

*

Yo LR EFoAERERA
éif \’I <§7~r512‘]1m73ﬁ}§1§ F

) §$4%%ﬁbrinéiwﬁ;,u¢
ERES S A A S S Rl
ot e & R E R S 2 2 N B E T U

TEHBP S R P R TR A
Umiwmﬁéﬁr%wJ%%Fi%' %Mﬁﬁ’%ﬁ

Tp A2 HT T 5
s 2 }k_uﬁi },{__&xﬁ:
FEEREARE P BN
339152 4% 178 % 22 ~ ¥3ﬁi€ﬂﬁﬁﬁﬁn§$£io

S RAEME R S Fe e (GEF) 2 %S0 R H a2 e
%K%ﬁirﬁéﬁﬁ’“UBor%ai&aﬁﬁﬁ&,
AmAr R ELTRPEFEFERZEFL 0 G520 0 N

‘ﬁm\rw@k\m*

#+t—8



i

I &L
s EIROTE B 4 b 3 F 6830521, :
ARULES rﬁmfaf%a’és%~@%

ke ok
<
ﬁ*— £l

H e B9 0 .
FpooRF2ZUAERES > I d ZEL R L LA
H e T A7t g

2Bk

EFRtE S AR 2 RABEL AR RIS T LB I
A L A iy

BRIk RS EETEE ) & A o E P A R
iR s e B AT A2 0T > P FEE
AR EF 2L R c AR AR A B A
Ao FimiEy Hik 2 P GRRERARA S TTAA

(a4 l‘

v

kg2 B ED P (ﬁxrgzz leOSﬁ}ij’; P o= -”3”1%33101*‘fo
F 108 R EFF 3015247 9 $B) - 58 4%
LGB AKAUEST TE "”1EWUE HE
b Foe 2O T A A RO P" 23T lzia‘ﬂ“rﬁ%_u‘ﬁ
Z_ EL I S v R L) M
SR P AL ﬁv‘@if&?f‘& 2 ”‘*‘%p #ge B Apenz
Kz 3 AEEBRAEF2ES 2 T#ﬁ/’bﬁ 21
&
A A2 AT 5 0 BTGP A2 % 3390F % 18 T A0 B4 B 2 0k
Bz %1 ﬁ%le—ﬂmmﬁ%oéi4iﬁﬁb~'%ﬁﬁ
e Z2 P 4 ERSS TEw  @#% o BRGANE- LT

&‘S

Ed
+
I
m



iy

J=4

ZEFEL D GEIP - ABREPR TE o ) A5 23T HE
Eﬁ&—-é}‘,;ﬁaﬁj“’—?, n AIFE G T EESA S GAk
D -@if%””wpfaﬁ;’fT%ﬁﬁi%ﬁ
T ﬁ%'ﬁhwufu - A2 at- F75 e P Je 3%
BP0 2 - ARE B o «%ﬁbf’éﬁﬁﬂéﬁ%ﬁ
g o Ko EREEBPHEFAES 12 - AR RS
g2 PR PE B TEie  EAFEG PLBREES
e o
AEBETBAMAZFZ % H By o T
S#kZ P E AT H PRk Bl BPIL s ARP
ﬁ%ﬂﬁ%ﬁ@ﬁﬁiﬂ’ﬁaghﬁr%o£
AZZEPRPR? > FEAFFBRRT A EEL > Ao
AR S EF D e 0 2R R E R
AEKE ZABPHZEE AT 5 0 L
wﬂuﬁﬁﬁﬁfﬂmﬁf“%%$ﬁsm"ﬁ
FE2Z R o KA o RBPHEFI4EF]R
LE o AT A ARG T ARE Tﬁa

R

KH. ‘W‘ FT

@ &
5»1
IR 1\

LN
NS

55
(-]

o

»*

~ o~
.

Yo 3
M- 'ﬁ'
., DN
W
™ )

N~

T
~ N

o

|

—
ETIRS

¥

e
D R T PN
SO - R

~ S

X
m

\

AN
VIL
'&3»

-~
-

\q:
\q:

-n\«
i

:b%&dwﬂ’*xr%%ﬁ T AZ jeRariET 5 R
oo TR VREHFL R LW ?Eﬁ-f%' o B IIAEA TS b B
EBRR PR LN ATk PRRFL - B ARH L -
%i@ﬁ’%??i%%@ﬁ’%%QMMﬁ°ﬁ4%F*
2L R T Al EA A L g N RELE
B Biz » BT k- 27 JEEHFZ b MHiEs
3o k- BMALERIEAL 0 AR AL CEUBEAL
W ARG EBER 2RGS0 ¢ 13T

o EE o BREF O EH- %
XA RR B 1E B 166 5 20 £ 112260 14p

i
gra® s T AFETIGP AT KV RATEE B L
SHREEW T2 FFH Y op 8, o FRB I @

T
T
i

|~

| i e
Bt A G AP 0 RAFEF2EFIERERT R
P FLETR AR IE 16 S 2E R T o Ak



FHARFRLS p 6B (LAREFUET) o £ @

i %%W#wﬁnm;ﬁpwﬁaﬁwﬁap
FFMMREL p B :%fii o R S A AE TS
Lo BEXMFLEE > 0 FALYSF A FRHRY 2 ERY

2 B2 Ak E(iﬂwﬁﬂﬂ?);ﬁﬁ%ﬁiﬁ
R HERE T AEHRR AR PR LT 0 R
.u‘!i’*' SA B AF o TR E BRI RE 0 A RITE
;:ﬁz“ SRR VR DR L N RS S
”'L’r’é"E"%é’fﬁ’ﬁZ"ﬁ boF 2 B Ao T A F R
T BEEER 2 Tl RE BT MAR S gﬁngm
f%}%.’j]".%fi'ﬁ5 H B P4 e B 2 PR /é]/a\lﬁ SR B
Fdﬁxi AP o @ G BT IEEE S A

.‘_
32
T
I
&K
a
e
i
(w
i)

+

B R LAPEPERELE GG AT ) 4
2SN SRR Lk S AL TRt RIS a
PERE AL N ARFIEY F Ry L ENEF o AL D
FlEarE 0 BN AR £0112£90 188 L
TE2EF G ELBRE 2B L PR EEE T H e
2 ek P AR p AL ¥

FPEAEHEFI4E2 % > Horg i - R -4 2
%‘1i%~ﬁk@~#£$~uéyvﬁi% MAFIE ik
20 P2 FI8EFIETF P2 o AAREITF - SRR S
H#HE AL FHLER2 g RE S B2 g
FocgES > LG VRSP T R ETL d H

HAR A @ L HS He ik b5 R 0 P R 3EE
4

‘_\|

>y

sl ’ ;E;g_%;’fé_ﬂ? 7};» iﬂ——ry’\/;{'%ﬁrﬁ‘_ﬁjs ;ﬁ;}; ;L,‘gjag

Rt S
-\Y\- N

$+ma



R EEAL O R RAHRE T LR
REPRFERFN > FAEREP AR
S R L L
BeoriB 2 38 % o FRHVIRP o

E Rl N TR S %299*%“‘1}5“%

ARERFET
v = Y
VRN
oA PR A 2
frit E AR d
N N At IR

ALY 2, ‘\4‘ e.
FrBiER ) o

H

7N

d 3

AFEPER AR
el ek it

fpe Az 237 0 ke B

113

A gt b oFIE
(B fw

F
E:

Yo &g b o X
L F A kMg EF
prar e
_ﬁn a}lJ;‘i.-&p:] < o

A

16
I A7

bR
A R 1S

S DEUCPRT.

J}if—ﬂ = F BRF% o

2

T
0p

P

o F A ®m 113 &5 v P
Tt BAEE
%%—:ﬁ%i%r

1 BN ESRER
*5 ’%biOO0—00000000000000’9}{’*’5 =

RN

WF

LR A

ZR 4 (T HE =

WG R E
Tl e T
E 25 )
LATEE
VR AT A
58T T 4 I
‘gé%JWﬁ
s L A R A

ENENEE 4

L

% 284247 1 52000000
000000008 #& * /3% ~

(11187 290 = = 2p%6
AR KL S
A #8421 1 52000000
000000008 #& * /5% ~

(B)111£87 29p = = 75
0mF/Fe=ge Rz o
A 254247 15 52000000
000000008 #& # /53 ~

@111#£87 30p ¢ = 12p%
334 (I p ™ = 1pF]
A5 2 IE) e g o
W29 B AL R
000000000000 % & = /1
5% =

()84 )
21542 ¥ /58 ~
(24 )

(3N11&8729p =
8T A3 /158 ~
(@=F NI L VAN !
b B 24 3 A F
g%
3 - PR )

@)111&8730p = =
APEL A 3% /54 =
(@) A )

(B)111#£87 30p * =
ApE2m 3w /58 ~
(i) s )

(2111287 29p = = {(2)

(M=~ 2 %

TRHITE)
LIRS SR
TR N IR E g % R
B T R L A
_{é’r‘iﬁ’zﬁ—ﬁfﬁ fiﬁ{:
IR S I 1 e
%ﬁ”iﬁg%ﬁﬁk
FIERNE S RS e
i~ 2 ()2 dEg
MH FE ek
B EpEE 08
R (AX%19F 32 %
247 ~ %217 1 %33
T~ %397 1 %477
5163F )

2 FRGEE ARG LA P ¢ i g
& %.000-000000000000% % =
2. 12 4 AN T A A . wr R4
d s R AR/ & (FFEHR) ATER
Mo [T A AieHEER/ AN BT A RKEE | C AR EERERT TRy %
k2 “ o~ B3R £%F
1 |47 | Rerse R0 11128|(1)111287 28p T =7ps1 ((1)111£82 28p & = |(1)@ « T4 T £ f 47 £ (23 q 4
15p @ LINE| A3/ g Y kL 5| 9WbA /38 | Eypagid (A% 515 %51

%+zRA




(\ER)

(BI111#297 1p = =2pF15|)111#87 30p == (B = § ¢ w2 o4 F 20
S/ g Y k| 10144 3 /108 | 4247 7& 520000000000000
B 2324017 1552000000 =~ (®ix(dRnA o | 0BE = A AFAHZ 24
000000t = /5§ =~ SR HEHE- 6| pPw (A5 581F 3 587
6)111&297 1 p = =2pF15| ) )
A/ e g ko (D129 1pT=2|@)F= 62 %2 @ Rizze
B 344217 1R 5L000000 | P24 4 3F /65 ~| 42 (7 & 5000000000000
000000%& = /1§ =~ (20B) B3] Bbe= LA AFHRZE L4
) mim (A% %89F 1 %94
)
2 |#FES | FiEs S Bt 111 #8[(N111#82 29p T =8m2|(1)111#282 29p == |(1)@ ¢ T2 37 L 37 i > 0 [de3r d it 4
235) | P 1bp T R33N | A L8/ A Y K| 8PETAHE/I0F A | Eupz @y (A% $49| %52
¥ MLINERRAE M4 | 2 54 5208 FR500|  (Bax()ns o FI2%59F)
& ~ TBruce#® & | 0000000000005t = /1| F %3l d A & 2@ 2482 - 5%
7 %%%’*f@“* cEl 0F~ FEQ#rr 2 30| FAL P EF R
Aot T Ao~ § 3 [(2111£8% 29p T 82| - HEE) AR M E A
FORCIETAEE| A4/ Y k|111£8229p TE | L¢P R FERR Y -
= 2 vf{;‘%{@’ MmN ALFMERL00| 8PE8 A F/10H ~ Ak N F Ry ar T8 2E
S s oA kEtas | 0000000000005 = /1 (#2154 ) Hotk ¢ LA E T K
o mgp LR 0§ R EUE SN JEA - WE
BoRtrl e B R ()Zh g
B gES N o @ M R E ik
Jg 2 & or CH o P BiafErpy (A% S
PR FIhT 64T % %69F ~ &5 F
e F oo I HT9F ~ $239F )
QFp= Y wa o g=
4217 £ 5£.0000000000000
0BLtE = A FAL2 2 4
pin (A% %817 3 587
)
3 AN )-‘f—’é'ﬁ’xﬁ\;ﬁ*lllig (M111#87 28p = =35 |111#8% 28p T = 4|(1)z 4 T2 3% & f7 ik &3 [de3r d w4
(F#F) | "4 %0 'ILINED" 8o/ Y w2 5 |PEl6As /104 ~ g (A% %29 %353
# T Duke & & A % £ 4217 R 52000000 3E X %295F )
fo ) B A s ] 0000000081 = /58 & (VIECRLR R | S g
Ao w & TLIMIT, |(2111#8% 28p = = 4p%9 DN S48 Fi
St IR R D IFEERYRL G ?'f%’é‘é???ﬂ«%ﬁ‘“&”r% .
Flz = 0 RfF A A % R 41T R 5000000 30 R ERER K
LE A KEptess 0 k| 00000000854 = /58 & - RN 2 2
PR N T %%mwﬁgf&?niﬁ
%LFK*‘E”’?“”":\? FERARBIAFIEE
SR > -t Ao x(z@ﬁ% A
eon FEr EAY CHF AT MHE - MFE RS
TR R ED Brifsd g gy
ERE LR R N - )
INEE 85 5% & o 5~ &
(A% %291F ~ %297F%
2 %303F ~ ¥307TF 2
$309F ~ %$313F 2 ¥3
25F ~ % 337TF 2 %339
)
)= v w st
4217 £ 5..0000000000000
05LHE = A A FHLZ 22
pin (A% %817 2 587
)
4 [+ ig | Hard 2 Bt 111 T|(1D111#87 27p = =7 2(111# 8% 27p © =8 (1)@ £+ 2 37 4 R} i8> 427 3 it
23) |7 30p T E5EE3LA | TAW/EEAY R o | 234 /158 ~ wap gt (A% 534 %54
FE R UL M H ZRALFEE$L000000 3T X %351F)
M £ 1% ) mdetk| 0000000055 = /35 ~ (VIR SRR - S
1o fi'vf,‘ii?’é_(Z)HlﬁS'iZ?B‘fiﬂ%S TN E kR
PBVZRT 7 | exbie IS/ FmEY w2 b g%gﬁﬁ{;;a% R bri

%

+x

A




(\ER)

CFETRRTEN
20 RARF G

m R A R 0 R dp
T;EﬂJ\giﬂJ\Iﬁi#F]
T2 o H P a7
N E+
NBEEEE SN @
d g CR T
PR i AT 4

Yo N

A % R4 R 5.000000
000000005t = /35 ~
(B111#8% 27p ™ = Tp3
6o/ gy R o
A F R4 R 5L000000
000000005t = /35 ~
(4111287 27p = =Tpk3
SAF/FF Y w2 b
A % 28 4Li7 tE 52000000

ke

™

El)

ol

i “
P
i

P
e 4F
€
Bl

e mm
¢ o
oW =
"R A 3 ke
%

B
AN E - INE R
FATMR B P w4 ~ k2
¥8Y 2§51 4LEE 2
2 % B 4n ~ LINEE 55 ~

pi

RS . 0000000055t = /35 ~ WS F o R
(B)111#8% 27Tp ~ = TH5 (A% %341F ~ %353
InFE/FFEHEY K25 T2 %359F ~ %409F
A g 2R 4Li7 e 52000000 I %4117 ~ %431 F =
000000005LHE = /35 ~ %433F -~ %439F = ¥4
817 )
m%ﬂ%@aiéﬁgﬂ
i7 & 52.0000000000000
o%m AAFHE 2L
M (A% %817 1 %87
)
5o|3vmas [Eies s Bt 111#8|(1111#82 27p = =45 ((1)111887 27p = & (1)@ 4 T2 37 4 38R 3 |43 3 ' 4

(#3%)

" 11p % e > MLINE
e TGDK-% < ;
"GDK-w:7 ; ~ TBr
uce® § #r , N
B 4T A
T17play+ #35 |
B THT E T =
2o RFVEELLE
BT kAT
AL FAI T
He s Hod v 5
B L5 "~
B gEA N @
e g CH ot R B
[ T aLF,

PE 2 o

"ﬁ

ImF/ Y KL o
% 284117 R 52000000
0000000055 = /5% ~

@111#97 2p = =1pF11
A (B pTEARELA
M) JEE A W%
2. 5t SR R 500
0000000000005 = /3
0F ~

HPE294 3 /5H ~
(Eax(1RmA)
(2111#972p * =4
A3 A 3F /15 E ~
(=427 A )
(3111&922p T =4
AL > /15 ~
(=2 A )

BEapgd (A520
1? %211F )
(VIAELE A RS - S g
TR R E R R
BE ECEE ST
BT KAERL BB
P - RS I N Y
o Y K A0
g%'wmﬁ\mﬂ
CERB
iﬂﬁ*ﬂﬁﬁﬁ%n
Y 3% ® 4 - LINE'&
LA S o S
PR R EY K2

"

SRR GER SR EP
(A% %1997 ~ % 213F

I%221F - %2317 2

%237TF »BE %T5F 3
FT6F ~ %797 3 ¥ 146
)

R &Y k2 Lt F R
4217 +& 52.0000000000000
05Lke = KA T2 2 %
mwm (A% %81F 1 %87
)

S

+ -
it =

(1%)

gl | PPREF 32
- K& 2 MLl T or FoEERPFEEPFIZFT e % - B 2028 % > e
AT AL PFEIL FHRIIT Y EPENEATER ST~ J A4k RY
B oATARAEAFEA D -
= K& Z MEL2HT T FEEERRPEEFHZES e 55 - B2 A8 % 0
2FAFE A FHADIFN? o EPHEMLERNE 0 f S RS
ot A FATEE P o
= Mt & = MEL34ToT FoBi R PrEFFEY e % - B2 8% 0

i

+
&
m




SRR R e AL D S ARGCE  (E L Sk B B I E-ALE RIS 4
o MATE R A HFATEAR o
T MR S ST AL PEGFHE S E - 2 AR % 0k
LA RS BN FHHIR Y R EIERLTE A Aok RS
FO) 1}5‘*‘5—%_#;"31 FatrEAp oo
I MR HRESTE [ FEAEFPLARDAIES L e EY - MR N &
LEAFRBEEFIRAS | FHAINRN Y HRR AL RS A B o d RY
F P P]v— T -4 FJ,_'& L PR
oo TR A ATE AP o
s - s g
A e (X ZERE)

S 5L

¥z

LAARKE S HRF12E R E 3 ¥$397058 %

AL E SREFI2ER T F 5T03T5%

B ¥

fin

Aall2# K £37F 600508 ~ amER2

A s AR FALE

%+ N\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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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61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廖翊喬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600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970、753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上訴人即被告廖翊喬如原判決附表三編號一至五所為，均係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分別判處如其附表三編號一至五「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6萬元，暨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為以1,000元折算1日。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含定應執行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及論罪科刑理由部分補充關於新舊法比較適用之說明（詳如後述）外，其餘均引用原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各次行為（民國111年8月27至同年9月2日期間）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同年8月2日施行生效，其中關於一般洗錢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規定，經修正為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且關於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月16日生效，由「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舊法），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中間時法）；又該條文再次修正（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8月2日生效）、移列至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並修正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下稱新法）。依舊法之規定，行為人僅需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即得減輕其刑；惟依中間時法及新法規定，行為人均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新法復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符減刑之要件。本件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雖無證據足認被告獲有所得（見本院卷第171頁），惟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罪（見112偵3970卷第125頁），故被告並無上開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之洗錢防制法減刑規定之適用，經綜合比較結果，行為後洗錢防制法之相關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從舊、從輕之適用法律原則，應適用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及112年6月16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原審已依112年6月16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刑，雖未及為上開新舊法之比較適用說明，然於判決結果尚不生影響。
三、被告上訴以其坦承全部犯行，並與原判決附表三編號一至五所示被害人曹哲嘉、告訴人許薳方、柯泳戍、林上鷁、郭麗靜成立民事上和解，請求從輕量刑並宣告緩刑云云（見本院卷第163頁），惟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賦予法院裁量之權，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並具妥當性及合目的性，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即不得遽指為違法。原審業於判決理由內具體說明其科刑審酌之根據及理由，顯係基於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況原審於量刑時並已審酌被告犯後與原判決附表三編號二、三所示告訴人許薳方、柯泳戍成立調解之犯罪後態度，難認原審未予考量此情，至被告於本院審判中雖坦承詐欺及洗錢犯行，並與原判決附表三編號一、四、五所示被害人曹哲嘉、告訴人林上鹢、郭麗靜達成民事上和解並均承諾自113年12月22日起分期履行，此有本院和解筆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73至176頁），惟原審就被告所犯各罪所量處之有期徒刑部分，已屬法定刑之低度刑，且被告遲遲未依和解內容給付第1期款，此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23至224頁），可見被告僅輕許承諾而無實際賠償之誠意，難認本院有因其事後坦承詐欺犯行並與被害人曹哲嘉、告訴人林上鷁、郭麗靜達成民事上和解，再予以減刑之必要。從而被告執此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固請求宣告緩刑（見本院卷第163頁），惟被告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經入監執行後，於112年9月18日執行完畢出監，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可見被告並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得宣告緩刑之要件，本院自不得宣告緩刑。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照世偵查起訴，檢察官蔡佩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陳俞伶
　　　　　　　　　　　　　　　　　　　法　官　曾馨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邱紹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附件：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600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翊喬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970號、第75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廖翊喬犯如附表三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三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廖翊喬為有工作經驗之人，其知悉金融機構帳戶為個人信用之重要表徵，任何人皆可自行前往申請開立，並無特別之限制，而使用他人帳戶匯入款項常與財產犯罪密切相關，目的在取得贓款及掩飾犯行不易遭人追查，客觀上可以預見將自己所申辦之金融帳戶交予他人使用，可能因此供詐騙者作為不法收取款項之用，並將犯罪所得款項匯入、轉出，藉此掩飾犯罪所得之真正去向，且依廖翊喬之智識程度與社會經驗，主觀上亦可預見及此，竟基於前開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因透過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瀏覽家庭代工訊息，得悉提供帳號供匯入款項及將款項轉匯至指定帳戶即可獲取每筆轉匯金額3%之報酬，竟應允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美心」之成年人士之要求，於民國111年8月27日下午4時53分許前某時，在不詳地點，將其向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北富邦銀行）東湖分行所申辦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帳戶之存摺封面，以拍照方式交付予「美心」，並接續於111年8月30日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申辦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帳戶，以同樣方式交付予「美心」（附表一所示帳戶，以下合稱本案2帳戶）。廖翊喬與「美心」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犯意聯絡（無證據證明廖翊喬對於詐騙者為3人以上有所認識或知悉為3人以上共同犯之），由「美心」或其他成員於附表二Ａ欄所示時間，以附表二Ａ欄所示方式，提供不實訊息，致曹哲嘉、許薳方、柯泳戍、林上鷁、郭麗靜分別陷於錯誤，各於附表二Ｂ欄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二Ｂ欄所示金額至各該編號帳戶內，廖翊喬則於附表二Ｃ欄所示時間，轉匯如附表二Ｃ欄所示款項（詐騙時間、方式、匯款時間、金額、轉出金額、時間各節詳如附表二所示），至「美心」指定之帳戶。其等以此迂迴層轉方式獲取犯罪所得，同時製造金流斷點，以掩飾、隱匿該等犯罪所得之去向，致檢警無從追查，遂行詐欺犯罪。嗣因曹哲嘉等人發覺有異，始報警處理。 
二、案經許薳方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郭麗靜、柯泳戍、林上鷁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以下引用之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檢察官及被告廖翊喬於本院審理中，均未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40頁至第141頁，卷宗代號詳附表四），且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均非屬違法取得之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該等證據進行調查、辯論（見本院卷第141頁至第146頁），是以依法均得作為證據使用。
貳、犯罪事實之認定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將其所申辦之本案2帳戶之帳號提供予「美心」，並依指示將帳戶內所匯入之款項轉出等情，而承認洗錢之行為，惟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伊從臉書上看到對方在找打字代工的PO文，經聯繫後，對方叫伊加入群組，加入後才知道這個群組類似賭博性質，有按押賭注，贏了之後就會有錢轉到其等登記註冊的帳戶，帳戶是其等自己上去登載的，伊當時登載富邦帳戶，後來對方跟伊說如果一口氣給他們新臺幣（下同）10萬或20萬的操作，他們會告訴伊如何操作，賭金就可以翻倍，每天群組都有人PO因此贏了很多錢，伊當時有興趣，但因家裡資金不夠，對方建議伊找信貸借錢投資，但伊當時狀況無法用信貸借錢，後來又有另一個人叫「美心」，跟伊說他們有些老闆不方便買遊戲幣，要伊提供帳號，老闆轉帳到伊帳戶後，伊再幫轉帳到指定要購買的店家，轉一筆可以抽百分之3的佣金，所以伊提供帳戶給對方，伊提供富邦銀行帳戶跟中信銀行帳戶給對方，「美心」是網路群組負責的人，伊沒有實際見過，公司在哪伊也不知道，上述對話過程伊沒有留存，因為手機壞掉，所以截圖都遺失了云云。
二、經查：
　㈠本案2帳戶為被告所申辦，被告以拍攝存摺封面之方式，提供本案2帳戶之帳號予「美心」，且有將匯入本案2帳戶內之款項，轉匯至指定帳戶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8頁至第139頁）；而該等款項為被害人曹哲嘉、告訴人許薳方、柯泳戍、林上鷁、郭麗靜（下稱曹哲嘉等5人）因遭詐騙所匯，並據曹哲嘉等5人於警詢供述綦詳（詳附表二證據方法欄各該編號⑴所示），並有台北富邦銀行東湖分行111年11月1日北富銀東湖字第1110000054號函暨檢附富邦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見Ｂ卷第11頁至第15頁）、中信銀行113年1月23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126337號函暨檢附中信銀行帳戶開戶暨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FATCA 及CRS自我證明表格、掛失/變更/補發/申請紀錄等資料（見本院外放資料卷第3頁至第15頁）、台北富邦銀行東湖分行113年1月24日北富銀東湖字第1130000003號函暨檢附富邦銀行帳戶約定轉帳帳戶資料、開戶詐騙警示通報資料、網路銀行申請紀錄、數位存款/綜合帳戶往來事項/轉換一本萬利帳戶申請書、金融卡申請書暨約定書、金融卡停用申請書等資料（見本院外放資料卷第43頁至第55頁），及附表二證據方法欄所列其餘非供述證據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刑法不確定故意（或稱間接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第2項參見）。故意包括「知」與「意」的要素，「預見」其發生，屬知的要素；「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則屬於意的要素。間接故意仍須以主觀上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有所認識，基於此認識進而「容任其發生」。主觀認識與否以有「預見可能性」為前提。至判斷行為人是否預見，更須依據行為人的智識、經驗，例如行為人的社會年齡、生活經驗、教育程度，以及行為時的精神狀態等事項綜合判斷：
　⒈金融機構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多僅限於本人交易使用，縱有特殊情況而同意提供自己帳戶供他人匯入或提領款項者，亦必與該他人具相當信賴關係，並確實瞭解其用途，而無任意交付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之理。且我國金融機構眾多，一般人均可自由至銀行申辦帳戶以利匯入、提領款項，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如將款項隨意匯入他人帳戶內，亦有遭帳戶所有人提領一空招致損失之風險，故若帳戶內之款項來源正當，實無將款項匯入他人帳戶，再委請該人代為提領後交付予己或轉匯至指定帳戶之必要，是若遇刻意將款項匯入他人帳戶，再委託他人代為提領款項或轉匯之情形，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即已心生合理懷疑所匯入之款項可能係詐欺所得等不法來源。況詐欺犯罪利用人頭帳戶收取款項之手法，業經報章媒體多所披露，並屢經政府及新聞為反詐騙之宣導，是一般具有通常智識之人，應可預見使用他人帳戶收取款項再為提領轉交，多涉財產犯罪之不法款項收取並掩飾資金去向，以逃避追查。一般而言，有犯罪意圖者非有正當理由，竟徵求他人提供帳戶，客觀上可預見其目的係供為某筆資金存入後再行領出之用，且該筆資金存入及提領過程係有意隱瞞其流程及行為人身分曝光用意，常人本於一般認知能力均易瞭解。被告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曾任安親班老師，又其亦不否認申辦帳戶並無資格限制，一般帳戶匯款手續費通常僅需約10元至15元（見本院卷第147頁、第140頁），係智識正常且有社會經驗，並非毫無應對與質疑能力之人。堪認被告就其任意將自己申設之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他人使用，極可能遭利用作為詐欺犯罪轉帳匯款之工具，且該帳戶內之款項有可能係詐騙所得，代為將匯入自己帳戶之來源不明款項依指示轉匯至指定帳戶，轉交予不相識之人，將隱匿該犯罪所得之去向等情，自有主觀上之預見。
　⒉再者，被告未能提出與「美心」之對話內容，而依其所自陳此係關於提供帳戶並計酬之重要原由，然此部分竟付之闕如。且依被告自陳斯時因債務逼迫，急於賺取轉匯款項每筆3%之報酬，因而提供本案2帳戶（見本院卷第140頁），尤有甚者，被告係於交付富邦銀行帳戶後，接續於111年8月30日申辦中信銀行帳戶並交付之，益見其新開戶之目的僅在牟得轉匯款項之報酬，足認被告於提供本案2帳戶資料時，對於交付對象、使用帳戶原因各項顯然毫不在意（僅注重在提供帳號及轉匯款項即可獲取報酬），並未提高警覺，猶貿然交付其所有之本案2帳戶資料。輔以，本案2帳戶於提供予「美心」時，餘額均未滿百元一情，有本案2帳戶交易明細可佐（見Ａ卷第85頁、第91頁），是以本案2帳戶遭詐騙犯罪成員利用前確實係存款幾近於零之狀況。顯然被告將已無多餘款項之帳戶任意提供他人使用，此舉亦符合一般人欲將帳戶任由陌生人存匯入款項使用前之為免自身有所損失之通常措施。另觀諸本案2帳戶交易明細，確係於每筆款項匯入後，旋即轉匯，而單筆匯入之款項係於30萬元以下，並非鉅額，此亦有本案2帳戶交易明細可稽（見Ａ卷第85頁至第94頁），觀諸該等款項並無特殊限制轉匯之情形，而被告所謂之「老闆」如有購物或購買遊戲幣之必要，大可逕行匯款至賣家帳戶，何須間接透過陌生之被告所提供之帳戶輾轉為之，徒增無信賴關係之人經手款項之風險，況且除負擔正常匯款之手續費外，猶必須另行支付每筆3%（顯然高於通常手續費用）之報酬予被告？互參上情，凡此種種著實啟人疑竇而與常情有違，益證被告有意隱匿其交付上開帳戶資料之真正原因。
　⒊被告將其所申辦之本案2帳戶資料交付後，外觀上存匯入該等帳戶之款項係顯示由該帳戶戶名即被告之名義取得，但實際上存匯入該等帳戶之款項，經被告轉匯交付後，乃是由真實姓名不詳、實際掌控取得款項之人所有。如此，曹哲嘉等5人遭詐騙而存、匯入款項，經轉匯提領交付後，該等犯罪所得之實際去向即經由存、匯入被告本案2帳戶、由被告轉匯至指定帳戶予他人之虛假交易方式而混淆其來源及性質而製造斷點不易查明，產生了掩飾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效果。被告為具有一般知識經驗之人，其對於帳戶之使用亦確有認識、瞭解，則其對於將帳戶資料交付他人使用，並將款項依指示轉匯至指定帳戶，再經提領交付後，根本無從查知該真正取得款項之人為何人、更無從查明帳戶內款項之去向一情自應知之甚詳，卻仍交付本案2帳戶資料並將款項轉匯，是其對於藉由該帳戶及輾轉匯款而掩飾犯罪所得去向之結果的發生顯有容任而不違反其本意，有掩飾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亦堪認定。
　㈢互參上開各節，被告係成年且具有相當智識之人，亦當知悉社會上常有利用他人帳戶從事詐欺取財之犯罪（何況其前述交付帳戶及轉匯款項即可獲得報酬之過程甚為異常），且經由被告轉匯出該帳戶內款項之後，難以查知最終真正取得款項之人為何人、無從查明帳戶內款項之去向之情事，是以尚難據此認定被告欠缺此處之「知識」，而認被告於本案犯行有欠缺或認知未足之情事，亦即堪認被告有此犯罪事實之認識。被告既具備上述認識，亦應認其對此用心即有迴避之可能性。是以，被告提供其所申辦之本案2帳戶資料，並依指示將款項轉匯至指定帳戶，掩飾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不法用途，即屬被告所預見。而被告提供金融機構帳戶在先，又轉匯款項，縱已得悉所提供之帳戶可能作為上開犯罪用途，卻又容任該項犯罪行為之繼續實現，毫無積極取回（掛失限制使用）、停止轉匯款項或其他主觀上認為不致發生該項犯罪結果之確信，足徵前揭犯罪行為自仍不違其本意，被告應具有共同詐欺取財、掩飾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等犯罪之間接故意，殆無疑義。　　　
三、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為辯詞，均不足憑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参、論罪科刑
一、按不確定故意係指行為人主觀上對於構成要件之可能實現有所預見，卻聽任其自然發展，終至發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或實現不法構成要件之主觀心態。行為人此種容任實現不法構成要件或聽任結果發生之內心情狀，即屬刑法所稱之不確定故意。惟不論「明知」或「預見」，僅係認識程度之差別，不確定故意於構成犯罪事實之認識無缺，與確定故意並無不同，進而基此認識「使其發生」或「容認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共同正犯間在意思上乃合而為一，形成意思聯絡（最高法院103年度臺上字第232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只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且意思之聯絡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其表示之方法，亦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而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目的者，即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共同正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之行為，應同負全部責任（最高法院73年度臺上字第236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既係配合「美心」為上開行為，以令「美心」或其他成員能利用本案2帳戶收取詐欺犯罪所得款項，並透過被告配合將款項轉匯出之方式取得詐欺犯罪所得，並得以進出本案2帳戶而達到掩飾其去向、所在之效果，是此部分詐欺取財、洗錢犯罪，當為被告案發時行為當下所能預見，且其發生顯然並不違反被告之本意。從而，被告有與「美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而共同為上開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事實足以認定。惟被告與「美心」共同犯上開詐欺取財犯行，客觀上共同正犯之人數可能達於3人以上，然尚無證據足認被告與之聯繫者為不同人，且亦未見對方有敘及具體詐欺取財之計畫細節及參與之人有何人之資訊，卷內亦尚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對於行為當時所參與之共同正犯人數達到3人以上、使用網際網路與否或何種方式為之各節有所知悉，尚無從認定被告上開犯罪事實欄一所為各次犯行，均合於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詐欺取財加重要件。　　
二、按刑法關於正犯、幫助犯（從犯）之區別，係以其主觀之犯意及客觀之犯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犯。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苟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亦為正犯。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所參與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則為幫助犯（從犯）（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683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特定犯罪之正犯實行特定犯罪後，為掩飾、隱匿其犯罪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而令被害人將款項轉入其所持有、使用之他人金融帳戶，並由該特定犯罪正犯前往提領其犯罪所得款項得手，因已造成金流斷點，該當掩飾、隱匿之要件，該特定犯罪正犯自成立一般洗錢罪之正犯。而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他人使用，嗣後被害人雖匯入款項，然此時之金流仍屬透明易查，在形式上無從合法化其所得來源，未造成金流斷點，尚不能達到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及所在之作用，須待款項遭提領後，始產生掩飾、隱匿之結果。是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之行為人，若仍持有其帳戶且係實際提領人，即未失去對自己帳戶之實際管領權限，且有配合指示親自提款，即有收受、持有或使用特定犯罪所得之情形，而有積極之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之行為，故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3款所稱之洗錢行為。故而，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並參與後續之提款行為，即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指洗錢行為，而成立一般洗錢罪之直接正犯（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大字第3101號裁定、108年度臺上字第310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除提供本案2帳戶予「美心」使用，作為收取款項之帳戶外，並已親自將匯入本案2帳戶內之款項依指示轉匯至指定帳戶，自屬詐欺取財之正犯無訛；繼而將款項匯出至「美心」指定之帳戶，而製造資金斷點，以隱匿詐欺犯罪所的之來源及去向，亦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指洗錢行為之正犯無誤。　　
三、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被告接續提供富邦銀行帳戶及中信銀行帳戶予「美心」使用，應係基於單一犯意下之接續行為，為接續犯。又被告夥同「美心」所為之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旨在詐得曹哲嘉等5人之財物，係在同一犯罪決意及預定計畫下所為階段行為，因果歷程並未中斷，應僅認係一個犯罪行為，是被告均係以一行為同時犯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依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論處。被告上開犯行，與「美心」等人間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四、又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同理，洗錢防制法立法目的除了維護金融秩序之外，亦旨在打擊犯罪。尤其在個人財產法益犯罪中，行為人詐取被害人金錢後，如透過洗錢行為而掩飾、隱匿所得去向，非唯使檢警難以追緝，亦使被害人無從求償。故洗錢防制法透過防制洗錢行為，促進金流透明，得以查緝財產犯罪被害人所騙金錢之流向，而兼及個人財產法益之保護。從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之罪數計算，亦應以被害人人數為斷。查被告就附表二所示5次犯行，各次犯罪時間、被害人及犯罪所得互有不同，客觀上可按其行為外觀，分別評價。是以被告所為上開各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核無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為實質上數罪關係，應予分論併罰。被告就同一告訴人、被害人遭詐欺而匯款，再多次轉匯，係於密接之時間、地點為之，係侵害同一法益，上開舉動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包括評價為法律上一行為，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五、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業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6日生效施行，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規定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顯較修正前規定嚴格，並未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白洗錢犯行（見本院卷第146頁），爰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六、爰審酌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已婚，尚未生育子女，任安親班老師，月薪約2萬8千元，需協助家中生活開銷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47頁）；被告於預見對方使用其金融帳戶可能為詐欺及洗錢犯罪之情形下，竟仍同意提供帳戶令他人利用，並配合將款項轉匯，而使本案詐欺成員得順利取得詐欺犯罪所得並掩飾該等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助長詐欺犯罪風氣之猖獗，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及治安機關查緝犯罪之困難，嚴重危害財產交易安全與社會經濟秩序，就整體詐欺取財犯罪之階層分工及參與程度而言，非共犯結構之主導或核心地位，而為擔任提供帳戶並將款項匯出之角色，兼衡其參與經手部分之曹哲嘉等5人交付款項金額，且分別與告訴人許薳方、柯泳戍成立調解，而徵得其等原諒，及其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附表三）所示之刑。並斟酌被告上開所犯各罪之刑期總和，其犯罪次數及各次犯行犯罪時間各節，就有期徒刑及罰金部分，分別定其應執行之刑，及就併科罰金部分均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請求宣告緩刑等語，惟被告前因業務侵占案件，經判處罪刑確定，並於112年9月18日執行完畢等情，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其已有該科刑執行之紀錄，已與緩刑要件不符，自無從宣告緩刑，一併敘明。　　
肆、沒收
　　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罪，其所移轉、變更、掩飾、隱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同法第1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
　　其移轉、掩飾之現金，固均為洗錢之標的，然其所收取之贓款，已轉匯出，此有上開交易明細可稽，該現金既已由其他詐欺成員拿取，而上繳予其他詐欺上游成員，且依卷存證據資料所示，無證據證明被告對於洗錢標的，現有支配占有，或實際管領，依法自無從對被告宣告沒收該等洗錢標的。又依卷內現存證據資料，尚無證據證明被告因本案而獲有任何報酬，或有分受上開詐欺所得之款項，自亦無宣告沒收其犯罪所得之適用，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照世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明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呂美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蕭靖蓉
附表一：提供之帳戶
		編號

		金融機構名稱及帳號

		簡稱



		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湖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富邦銀行帳戶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中信銀行帳戶







附表二：時間：民國/金額（不含手續費）：新臺幣
		編號

		被害人

		Ａ：詐欺時間/方式

		Ｂ：被害人匯款時間、帳戶、金額

		Ｃ：被告轉帳時間、金額

		證據方法

		備註



		1

		曹哲嘉



		某詐欺成員於111年8月15日某時，以LINE聯繫曹哲嘉，佯稱：可在指定網站投資操作遊戲獲利云云，致曹哲嘉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多筆款項至指定帳戶，其中於右列時間，將右列金額匯入廖翊喬帳戶內，而由廖翊喬於Ｃ欄所示時間匯款該金額至指定帳戶。



		⑴111年8月28日下午7時1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⑵111年8月29日下午2時6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5萬元
⑶111年8月29日下午7時50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5萬元
⑷111年8月30日中午12時33分許（同日下午1時14分許入帳）/廖翊喬申設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15萬元
⑸111年9月1日下午2時15分許/廖翊喬申設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5萬元
⑹111年9月1日下午2時15分許/廖翊喬申設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1萬元

		⑴111年8月28日下午9時5分許/3萬元（匯款⑴部分）
⑵111年8月29日下午2時15分許/5萬元（匯款⑵部分）
⑶111年8月29日下午8時7分許/15萬元（匯款⑶部分，連同編號2告訴人許薳方⑴所匯入之款項一併轉帳）
⑷111年8月30日下午4時1分許/5萬元（匯款⑷部分）
⑸111年8月30日下午4時2分許/5萬元（匯款⑷部分）
⑹111年8月30日下午10時14分許/10萬元（匯款⑷部分，連同其他款項一併轉帳）
⑺111年9月1日下午2時24分許/6萬元（匯款⑸、⑹部分）

		⑴證人即被害人曹哲嘉於警詢時之證述（A卷第15頁至第17頁）
⑵曹哲嘉之報案、匯款等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大潭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匯款紀錄、匯款單據等畫面擷取照片（A卷第19頁至第24頁、第27頁至第33頁、第39頁至第47頁、第163頁）
⑶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1頁至第87頁）
⑷廖翊喬申設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9頁至第94頁）

		起訴書附表編號1





		2

		許薳方
(告訴)

		某詐欺成員於111年8月15日下午9時33分許，以LINE暱稱「美心」、「Bruce布魯斯」聯繫許薳方，佯稱：可加入富達計畫，投入小額資金獲取利潤云云，致許薳方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將右列金額匯入廖翊喬帳戶內，而由廖翊喬於Ｃ欄所示時間轉匯該金額至指定帳戶。





		⑴111年8月29日下午8時2分18秒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10萬元
⑵111年8月29日下午8時2分49秒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10萬元

		⑴111年8月29日下午8時7分許/15萬元（匯款⑴部分，連同編號1被害人曹哲嘉⑶所匯入之款項一併轉帳）
⑵111年8月29日下午8時8分許/10萬元（匯款⑵部分）

		⑴證人即告訴人許薳方於警詢時之證述（A卷第49頁至第59頁）
⑵許薳方之報案、匯款等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公益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匯款紀錄畫面擷取照片（A卷第64頁至第69頁、第75頁至第79頁、第239頁）
⑶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1頁至第87頁）

		起訴書附表編號2





		3

		柯泳戍
(告訴)

		某詐欺成員於111年8月初某日，以LINE暱稱「Duke侯爵-采怡」聯繫柯泳戍，佯稱：可在「LIMIT」網站進行博弈遊戲獲利云云，致柯泳戍以為真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多筆款項至指定帳戶，其中於右列時間，將右列金額匯入廖翊喬於Ｃ欄所示時間匯款該金額至指定帳戶。





		⑴111年8月28日下午3時58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5萬元
⑵111年8月28日下午4時9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5萬元

		111年8月28日下午4時16分許/10萬元

		⑴證人即告訴人柯泳戍於警詢時之證述（A卷第293頁至第295頁）
⑵柯泳戍之報案、匯款等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大秀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匯款紀錄手機畫面擷取照片、對話紀錄、詐欺網站、LINE帳號等畫面擷取照片（A卷第291頁、第297頁至第303頁、第307頁至第309頁、第313頁至第325頁、第337頁至第339頁）
⑶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1頁至第87頁）

		起訴書附表編號3





		4

		林上鷁
(告訴)

		某詐欺成員於111年7月30日下午5時31分許前某時，以暱稱「心木手作」聯繫林上鷁，佯稱：可在「BV玩電商」網站加入菁英計畫投資獲利云云，致林上鷁以為真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多筆款項至指定帳戶，其中於右列時間，將右列金額匯入廖翊喬帳戶內，而由廖翊喬於Ｃ欄所示時間匯款該金額至指定帳戶。







		⑴111年8月27日下午7時27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⑵111年8月27日下午7時33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⑶111年8月27日下午7時36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⑷111年8月27日下午7時38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⑸111年8月27日下午7時53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111年8月27日下午8時23分許/15萬元

		⑴證人即告訴人林上鷁於警詢時之證述（A卷第343頁至第351頁）
⑵林上鷁之報案、匯款等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頂街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彰化銀行ATM交易明細表、林上鷁申設之彰化銀行帳戶交易明細、LINE帳號、對話紀錄等畫面擷取照片（A卷第341頁、第353頁至第359頁、第409頁至第411頁、第431頁至第433頁、第439頁至第481頁）
⑶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1頁至第87頁）

		起訴書附表編號4



		5

		郭麗靜
(告訴)



		某詐欺成員於111年8月11日某時，以LINE暱稱「GDK-美心」、「GDK-芮汐」、「Bruce布魯斯」聯繫郭麗靜，佯稱：可在「17play娛樂城」網站操作投資獲利云云，致郭麗靜以為真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多筆款項至指定帳戶，其中於右列時間，將右列金額匯入廖翊喬帳戶內，而由廖翊喬於Ｃ欄所示時間匯款該金額至指定帳戶。







		⑴111年8月27日下午4時53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5萬元
⑵111年9月2日下午1時11分許（同日下午4時1分許入帳）/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0萬元



		⑴111年8月27日下午5時29分許/5萬元（匯款⑴部分）
⑵111年9月2日下午4時43分許/15萬元（匯款⑵部分）
⑶111年9月2日下午4時44分許/15萬元（匯款⑵部分）

		⑴證人即告訴人郭麗靜於警詢時之證述（A卷第201頁至第211頁）
⑵郭麗靜之報案、匯款等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翠屏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影本、LINE帳號、對話紀錄等畫面擷取照片、郭麗靜申設之台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A卷第199頁、第213頁至第221頁、第231頁至第237頁，B卷第75頁至第76頁、第79頁至第146頁）
⑶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1頁至第87頁）

		起訴書附表編號5







附表三（主文）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一

		附表二編號1所示
被害人曹哲嘉部分

		廖翊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

		附表二編號2所示
告訴人許薳方部分

		廖翊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三

		附表二編號3所示
告訴人柯泳戍部分

		廖翊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四

		附表二編號4所示
告訴人林上鷁部分

		廖翊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五

		附表二編號5所示
告訴人郭麗靜部分

		廖翊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表四（卷宗對照表）
		編號

		卷宗

		代號

		




		一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970號卷

		Ａ卷

		




		二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537號卷

		Ｂ卷

		




		三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600號卷、金融資料卷

		本院卷、本院外放資料卷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61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廖翊喬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

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600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6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970、7537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上訴人即被告廖翊喬如原判

    決附表三編號一至五所為，均係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分別判處如其附表三編號一至

    五「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6月，併

    科罰金新臺幣（下同）6萬元，暨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

    標準為以1,000元折算1日。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含定

    應執行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

    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及論罪科刑理由部分補充關於新

    舊法比較適用之說明（詳如後述）外，其餘均引用原審判決

    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

    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

    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

    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各次行

    為（民國111年8月27至同年9月2日期間）後，洗錢防制法於

    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同年8月2日施行生效，其中關於一般洗

    錢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

    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

    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二項情

    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規定，

    經修正為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

    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

    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

    ，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

    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且關於犯一般洗錢

    罪之減刑規定，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於112年6月14

    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月16日生效，由「犯前二條之罪，在

    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舊法），修正為「

    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下稱中間時法）；又該條文再次修正（113年7月31日修正

    公布施行、同年8月2日生效）、移列至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

    3項，並修正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

    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下

    稱新法）。依舊法之規定，行為人僅需在偵查「或」審判中

    自白者，即得減輕其刑；惟依中間時法及新法規定，行為人

    均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新法復增訂「如有所

    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符減刑之要件。本件洗

    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雖無證據足認被告獲有所得（見本院

    卷第171頁），惟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罪（見112偵3970卷第

    125頁），故被告並無上開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之洗錢防制

    法減刑規定之適用，經綜合比較結果，行為後洗錢防制法之

    相關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從舊、

    從輕之適用法律原則，應適用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前之洗

    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及112年6月16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錢防

    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原審已依112年6月16日修正生效前

    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刑，雖未及為上開新舊法

    之比較適用說明，然於判決結果尚不生影響。

三、被告上訴以其坦承全部犯行，並與原判決附表三編號一至五

    所示被害人曹哲嘉、告訴人許薳方、柯泳戍、林上鷁、郭麗

    靜成立民事上和解，請求從輕量刑並宣告緩刑云云（見本院

    卷第163頁），惟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

    察為綜合考量，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賦予法院裁量

    之權，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

    ，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

    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

    失入情形，並具妥當性及合目的性，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即

    不得遽指為違法。原審業於判決理由內具體說明其科刑審酌

    之根據及理由，顯係基於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

    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

    況原審於量刑時並已審酌被告犯後與原判決附表三編號二、

    三所示告訴人許薳方、柯泳戍成立調解之犯罪後態度，難認

    原審未予考量此情，至被告於本院審判中雖坦承詐欺及洗錢

    犯行，並與原判決附表三編號一、四、五所示被害人曹哲嘉

    、告訴人林上鹢、郭麗靜達成民事上和解並均承諾自113年1

    2月22日起分期履行，此有本院和解筆錄在卷可憑（見本院

    卷第173至176頁），惟原審就被告所犯各罪所量處之有期徒

    刑部分，已屬法定刑之低度刑，且被告遲遲未依和解內容給

    付第1期款，此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

    院卷第223至224頁），可見被告僅輕許承諾而無實際賠償之

    誠意，難認本院有因其事後坦承詐欺犯行並與被害人曹哲嘉

    、告訴人林上鷁、郭麗靜達成民事上和解，再予以減刑之必

    要。從而被告執此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並無理由，應予

    駁回。

四、被告固請求宣告緩刑（見本院卷第163頁），惟被告前因故

    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經入監執行後，於112年9

    月18日執行完畢出監，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可

    見被告並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得宣告緩刑之要件，

    本院自不得宣告緩刑。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第371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照世偵查起訴，檢察官蔡佩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陳俞伶

　　　　　　　　　　　　　　　　　　　法　官　曾馨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邱紹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附件：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600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翊喬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

字第3970號、第75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廖翊喬犯如附表三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三主文欄所示之刑。應

執行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廖翊喬為有工作經驗之人，其知悉金融機構帳戶為個人信用

    之重要表徵，任何人皆可自行前往申請開立，並無特別之限

    制，而使用他人帳戶匯入款項常與財產犯罪密切相關，目的

    在取得贓款及掩飾犯行不易遭人追查，客觀上可以預見將自

    己所申辦之金融帳戶交予他人使用，可能因此供詐騙者作為

    不法收取款項之用，並將犯罪所得款項匯入、轉出，藉此掩

    飾犯罪所得之真正去向，且依廖翊喬之智識程度與社會經驗

    ，主觀上亦可預見及此，竟基於前開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

    意之不確定故意，因透過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瀏

    覽家庭代工訊息，得悉提供帳號供匯入款項及將款項轉匯至

    指定帳戶即可獲取每筆轉匯金額3%之報酬，竟應允真實姓名

    年籍不詳暱稱「美心」之成年人士之要求，於民國111年8月

    27日下午4時53分許前某時，在不詳地點，將其向台北富邦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北富邦銀行）東湖分行所申

    辦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帳戶之存摺封面，以拍照方式交付予

    「美心」，並接續於111年8月30日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申辦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帳戶，

    以同樣方式交付予「美心」（附表一所示帳戶，以下合稱本

    案2帳戶）。廖翊喬與「美心」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

    ，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犯意聯絡（無證據證明

    廖翊喬對於詐騙者為3人以上有所認識或知悉為3人以上共同

    犯之），由「美心」或其他成員於附表二Ａ欄所示時間，以

    附表二Ａ欄所示方式，提供不實訊息，致曹哲嘉、許薳方、

    柯泳戍、林上鷁、郭麗靜分別陷於錯誤，各於附表二Ｂ欄所

    示時間，匯款如附表二Ｂ欄所示金額至各該編號帳戶內，廖

    翊喬則於附表二Ｃ欄所示時間，轉匯如附表二Ｃ欄所示款項（

    詐騙時間、方式、匯款時間、金額、轉出金額、時間各節詳

    如附表二所示），至「美心」指定之帳戶。其等以此迂迴層

    轉方式獲取犯罪所得，同時製造金流斷點，以掩飾、隱匿該

    等犯罪所得之去向，致檢警無從追查，遂行詐欺犯罪。嗣因

    曹哲嘉等人發覺有異，始報警處理。 

二、案經許薳方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郭麗靜、柯泳

    戍、林上鷁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以下引用之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檢察官及被告廖翊喬於

    本院審理中，均未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40頁至第141

    頁，卷宗代號詳附表四），且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均非屬違法

    取得之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該等證據進行調查、辯

    論（見本院卷第141頁至第146頁），是以依法均得作為證據

    使用。

貳、犯罪事實之認定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將其所申辦之本案2帳戶之帳號提供予「美

    心」，並依指示將帳戶內所匯入之款項轉出等情，而承認洗

    錢之行為，惟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伊從臉書上看

    到對方在找打字代工的PO文，經聯繫後，對方叫伊加入群組

    ，加入後才知道這個群組類似賭博性質，有按押賭注，贏了

    之後就會有錢轉到其等登記註冊的帳戶，帳戶是其等自己上

    去登載的，伊當時登載富邦帳戶，後來對方跟伊說如果一口

    氣給他們新臺幣（下同）10萬或20萬的操作，他們會告訴伊

    如何操作，賭金就可以翻倍，每天群組都有人PO因此贏了很

    多錢，伊當時有興趣，但因家裡資金不夠，對方建議伊找信

    貸借錢投資，但伊當時狀況無法用信貸借錢，後來又有另一

    個人叫「美心」，跟伊說他們有些老闆不方便買遊戲幣，要

    伊提供帳號，老闆轉帳到伊帳戶後，伊再幫轉帳到指定要購

    買的店家，轉一筆可以抽百分之3的佣金，所以伊提供帳戶

    給對方，伊提供富邦銀行帳戶跟中信銀行帳戶給對方，「美

    心」是網路群組負責的人，伊沒有實際見過，公司在哪伊也

    不知道，上述對話過程伊沒有留存，因為手機壞掉，所以截

    圖都遺失了云云。

二、經查：

　㈠本案2帳戶為被告所申辦，被告以拍攝存摺封面之方式，提供

    本案2帳戶之帳號予「美心」，且有將匯入本案2帳戶內之款

    項，轉匯至指定帳戶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

    8頁至第139頁）；而該等款項為被害人曹哲嘉、告訴人許薳

    方、柯泳戍、林上鷁、郭麗靜（下稱曹哲嘉等5人）因遭詐

    騙所匯，並據曹哲嘉等5人於警詢供述綦詳（詳附表二證據

    方法欄各該編號⑴所示），並有台北富邦銀行東湖分行111年

    11月1日北富銀東湖字第1110000054號函暨檢附富邦銀行帳

    戶交易明細（見Ｂ卷第11頁至第15頁）、中信銀行113年1月2

    3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126337號函暨檢附中信銀行帳戶開

    戶暨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FATCA 及CRS自我證明表格、掛

    失/變更/補發/申請紀錄等資料（見本院外放資料卷第3頁至

    第15頁）、台北富邦銀行東湖分行113年1月24日北富銀東湖

    字第1130000003號函暨檢附富邦銀行帳戶約定轉帳帳戶資料

    、開戶詐騙警示通報資料、網路銀行申請紀錄、數位存款/

    綜合帳戶往來事項/轉換一本萬利帳戶申請書、金融卡申請

    書暨約定書、金融卡停用申請書等資料（見本院外放資料卷

    第43頁至第55頁），及附表二證據方法欄所列其餘非供述證

    據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刑法不確定故意（或稱間接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

    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

    意論（刑法第13條第2項參見）。故意包括「知」與「意」

    的要素，「預見」其發生，屬知的要素；「其發生並不違背

    其本意」，則屬於意的要素。間接故意仍須以主觀上對於構

    成犯罪之事實有所認識，基於此認識進而「容任其發生」。

    主觀認識與否以有「預見可能性」為前提。至判斷行為人是

    否預見，更須依據行為人的智識、經驗，例如行為人的社會

    年齡、生活經驗、教育程度，以及行為時的精神狀態等事項

    綜合判斷：

　⒈金融機構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多僅限於本人交易

    使用，縱有特殊情況而同意提供自己帳戶供他人匯入或提領

    款項者，亦必與該他人具相當信賴關係，並確實瞭解其用途

    ，而無任意交付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之理。且我國金融機構

    眾多，一般人均可自由至銀行申辦帳戶以利匯入、提領款項

    ，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如將款項隨意匯入他人帳戶內

    ，亦有遭帳戶所有人提領一空招致損失之風險，故若帳戶內

    之款項來源正當，實無將款項匯入他人帳戶，再委請該人代

    為提領後交付予己或轉匯至指定帳戶之必要，是若遇刻意將

    款項匯入他人帳戶，再委託他人代為提領款項或轉匯之情形

    ，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即已心生合理懷疑所匯入之款

    項可能係詐欺所得等不法來源。況詐欺犯罪利用人頭帳戶收

    取款項之手法，業經報章媒體多所披露，並屢經政府及新聞

    為反詐騙之宣導，是一般具有通常智識之人，應可預見使用

    他人帳戶收取款項再為提領轉交，多涉財產犯罪之不法款項

    收取並掩飾資金去向，以逃避追查。一般而言，有犯罪意圖

    者非有正當理由，竟徵求他人提供帳戶，客觀上可預見其目

    的係供為某筆資金存入後再行領出之用，且該筆資金存入及

    提領過程係有意隱瞞其流程及行為人身分曝光用意，常人本

    於一般認知能力均易瞭解。被告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

    曾任安親班老師，又其亦不否認申辦帳戶並無資格限制，一

    般帳戶匯款手續費通常僅需約10元至15元（見本院卷第147

    頁、第140頁），係智識正常且有社會經驗，並非毫無應對

    與質疑能力之人。堪認被告就其任意將自己申設之金融帳戶

    資料提供他人使用，極可能遭利用作為詐欺犯罪轉帳匯款之

    工具，且該帳戶內之款項有可能係詐騙所得，代為將匯入自

    己帳戶之來源不明款項依指示轉匯至指定帳戶，轉交予不相

    識之人，將隱匿該犯罪所得之去向等情，自有主觀上之預見

    。

　⒉再者，被告未能提出與「美心」之對話內容，而依其所自陳

    此係關於提供帳戶並計酬之重要原由，然此部分竟付之闕如

    。且依被告自陳斯時因債務逼迫，急於賺取轉匯款項每筆3%

    之報酬，因而提供本案2帳戶（見本院卷第140頁），尤有甚

    者，被告係於交付富邦銀行帳戶後，接續於111年8月30日申

    辦中信銀行帳戶並交付之，益見其新開戶之目的僅在牟得轉

    匯款項之報酬，足認被告於提供本案2帳戶資料時，對於交

    付對象、使用帳戶原因各項顯然毫不在意（僅注重在提供帳

    號及轉匯款項即可獲取報酬），並未提高警覺，猶貿然交付

    其所有之本案2帳戶資料。輔以，本案2帳戶於提供予「美心

    」時，餘額均未滿百元一情，有本案2帳戶交易明細可佐（

    見Ａ卷第85頁、第91頁），是以本案2帳戶遭詐騙犯罪成員利

    用前確實係存款幾近於零之狀況。顯然被告將已無多餘款項

    之帳戶任意提供他人使用，此舉亦符合一般人欲將帳戶任由

    陌生人存匯入款項使用前之為免自身有所損失之通常措施。

    另觀諸本案2帳戶交易明細，確係於每筆款項匯入後，旋即

    轉匯，而單筆匯入之款項係於30萬元以下，並非鉅額，此亦

    有本案2帳戶交易明細可稽（見Ａ卷第85頁至第94頁），觀諸

    該等款項並無特殊限制轉匯之情形，而被告所謂之「老闆」

    如有購物或購買遊戲幣之必要，大可逕行匯款至賣家帳戶，

    何須間接透過陌生之被告所提供之帳戶輾轉為之，徒增無信

    賴關係之人經手款項之風險，況且除負擔正常匯款之手續費

    外，猶必須另行支付每筆3%（顯然高於通常手續費用）之報

    酬予被告？互參上情，凡此種種著實啟人疑竇而與常情有違

    ，益證被告有意隱匿其交付上開帳戶資料之真正原因。

　⒊被告將其所申辦之本案2帳戶資料交付後，外觀上存匯入該等

    帳戶之款項係顯示由該帳戶戶名即被告之名義取得，但實際

    上存匯入該等帳戶之款項，經被告轉匯交付後，乃是由真實

    姓名不詳、實際掌控取得款項之人所有。如此，曹哲嘉等5

    人遭詐騙而存、匯入款項，經轉匯提領交付後，該等犯罪所

    得之實際去向即經由存、匯入被告本案2帳戶、由被告轉匯

    至指定帳戶予他人之虛假交易方式而混淆其來源及性質而製

    造斷點不易查明，產生了掩飾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效果。被

    告為具有一般知識經驗之人，其對於帳戶之使用亦確有認識

    、瞭解，則其對於將帳戶資料交付他人使用，並將款項依指

    示轉匯至指定帳戶，再經提領交付後，根本無從查知該真正

    取得款項之人為何人、更無從查明帳戶內款項之去向一情自

    應知之甚詳，卻仍交付本案2帳戶資料並將款項轉匯，是其

    對於藉由該帳戶及輾轉匯款而掩飾犯罪所得去向之結果的發

    生顯有容任而不違反其本意，有掩飾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洗

    錢之不確定故意，亦堪認定。

　㈢互參上開各節，被告係成年且具有相當智識之人，亦當知悉

    社會上常有利用他人帳戶從事詐欺取財之犯罪（何況其前述

    交付帳戶及轉匯款項即可獲得報酬之過程甚為異常），且經

    由被告轉匯出該帳戶內款項之後，難以查知最終真正取得款

    項之人為何人、無從查明帳戶內款項之去向之情事，是以尚

    難據此認定被告欠缺此處之「知識」，而認被告於本案犯行

    有欠缺或認知未足之情事，亦即堪認被告有此犯罪事實之認

    識。被告既具備上述認識，亦應認其對此用心即有迴避之可

    能性。是以，被告提供其所申辦之本案2帳戶資料，並依指

    示將款項轉匯至指定帳戶，掩飾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不法用

    途，即屬被告所預見。而被告提供金融機構帳戶在先，又轉

    匯款項，縱已得悉所提供之帳戶可能作為上開犯罪用途，卻

    又容任該項犯罪行為之繼續實現，毫無積極取回（掛失限制

    使用）、停止轉匯款項或其他主觀上認為不致發生該項犯罪

    結果之確信，足徵前揭犯罪行為自仍不違其本意，被告應具

    有共同詐欺取財、掩飾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等犯罪之間

    接故意，殆無疑義。　　　

三、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為辯詞，均不足憑採。本案事證明確

    ，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参、論罪科刑

一、按不確定故意係指行為人主觀上對於構成要件之可能實現有

    所預見，卻聽任其自然發展，終至發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

    或實現不法構成要件之主觀心態。行為人此種容任實現不法

    構成要件或聽任結果發生之內心情狀，即屬刑法所稱之不確

    定故意。惟不論「明知」或「預見」，僅係認識程度之差別

    ，不確定故意於構成犯罪事實之認識無缺，與確定故意並無

    不同，進而基此認識「使其發生」或「容認其發生（不違背

    其本意）」，共同正犯間在意思上乃合而為一，形成意思聯

    絡（最高法院103年度臺上字第232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

    按共同正犯之成立，只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既

    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

    且意思之聯絡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

    意之聯絡者，亦屬之。其表示之方法，亦不以明示通謀為必

    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而共同實施犯罪行

    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

    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目的者，即應對全部所發

    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共同正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之行為

    ，應同負全部責任（最高法院73年度臺上字第2364號判決意

    旨參照）。查被告既係配合「美心」為上開行為，以令「美

    心」或其他成員能利用本案2帳戶收取詐欺犯罪所得款項，

    並透過被告配合將款項轉匯出之方式取得詐欺犯罪所得，並

    得以進出本案2帳戶而達到掩飾其去向、所在之效果，是此

    部分詐欺取財、洗錢犯罪，當為被告案發時行為當下所能預

    見，且其發生顯然並不違反被告之本意。從而，被告有與「

    美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

    聯絡，而共同為上開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事實足以認定。

    惟被告與「美心」共同犯上開詐欺取財犯行，客觀上共同正

    犯之人數可能達於3人以上，然尚無證據足認被告與之聯繫

    者為不同人，且亦未見對方有敘及具體詐欺取財之計畫細節

    及參與之人有何人之資訊，卷內亦尚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

    告對於行為當時所參與之共同正犯人數達到3人以上、使用

    網際網路與否或何種方式為之各節有所知悉，尚無從認定被

    告上開犯罪事實欄一所為各次犯行，均合於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2款、第3款之詐欺取財加重要件。　　

二、按刑法關於正犯、幫助犯（從犯）之區別，係以其主觀之犯

    意及客觀之犯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

    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犯。以

    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苟係犯罪構

    成要件之行為，亦為正犯。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

    罪，所參與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則為幫助犯（

    從犯）（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6830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按特定犯罪之正犯實行特定犯罪後，為掩飾、隱匿其犯罪

    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而令被害人將款項轉入其所持有、

    使用之他人金融帳戶，並由該特定犯罪正犯前往提領其犯罪

    所得款項得手，因已造成金流斷點，該當掩飾、隱匿之要件

    ，該特定犯罪正犯自成立一般洗錢罪之正犯。而提供金融帳

    戶提款卡及密碼供他人使用，嗣後被害人雖匯入款項，然此

    時之金流仍屬透明易查，在形式上無從合法化其所得來源，

    未造成金流斷點，尚不能達到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

    源、去向及所在之作用，須待款項遭提領後，始產生掩飾、

    隱匿之結果。是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之行為人，若仍持

    有其帳戶且係實際提領人，即未失去對自己帳戶之實際管領

    權限，且有配合指示親自提款，即有收受、持有或使用特定

    犯罪所得之情形，而有積極之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之行

    為，故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3款所稱之洗錢行為。

    故而，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並參與後續之提款行為，即屬

    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指洗錢行為，而成立一般洗錢罪之

    直接正犯（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大字第3101號裁定、108年

    度臺上字第310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除提供本案

    2帳戶予「美心」使用，作為收取款項之帳戶外，並已親自

    將匯入本案2帳戶內之款項依指示轉匯至指定帳戶，自屬詐

    欺取財之正犯無訛；繼而將款項匯出至「美心」指定之帳戶

    ，而製造資金斷點，以隱匿詐欺犯罪所的之來源及去向，亦

    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指洗錢行為之正犯無誤。　　

三、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及洗錢

    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被告接續提供富邦銀行

    帳戶及中信銀行帳戶予「美心」使用，應係基於單一犯意下

    之接續行為，為接續犯。又被告夥同「美心」所為之詐欺取

    財及一般洗錢犯行，旨在詐得曹哲嘉等5人之財物，係在同

    一犯罪決意及預定計畫下所為階段行為，因果歷程並未中斷

    ，應僅認係一個犯罪行為，是被告均係以一行為同時犯詐欺

    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規

    定，從一重依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論處。

    被告上開犯行，與「美心」等人間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

    ，為共同正犯。

四、又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

    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同理，洗錢防

    制法立法目的除了維護金融秩序之外，亦旨在打擊犯罪。尤

    其在個人財產法益犯罪中，行為人詐取被害人金錢後，如透

    過洗錢行為而掩飾、隱匿所得去向，非唯使檢警難以追緝，

    亦使被害人無從求償。故洗錢防制法透過防制洗錢行為，促

    進金流透明，得以查緝財產犯罪被害人所騙金錢之流向，而

    兼及個人財產法益之保護。從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洗錢罪之罪數計算，亦應以被害人人數為斷。查被告就附表

    二所示5次犯行，各次犯罪時間、被害人及犯罪所得互有不

    同，客觀上可按其行為外觀，分別評價。是以被告所為上開

    各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核無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

    罪之關係，為實質上數罪關係，應予分論併罰。被告就同一

    告訴人、被害人遭詐欺而匯款，再多次轉匯，係於密接之時

    間、地點為之，係侵害同一法益，上開舉動間之獨立性極為

    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

    ，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包括評價為

    法律上一行為，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五、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業於112年6月14日

    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6日生效施行，經比較新舊法，修正

    後規定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顯較修正前規定

    嚴格，並未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

    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查被

    告於本院審理中自白洗錢犯行（見本院卷第146頁），爰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六、爰審酌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已婚，尚未生育子

    女，任安親班老師，月薪約2萬8千元，需協助家中生活開銷

    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47頁）；被告於預見對

    方使用其金融帳戶可能為詐欺及洗錢犯罪之情形下，竟仍同

    意提供帳戶令他人利用，並配合將款項轉匯，而使本案詐欺

    成員得順利取得詐欺犯罪所得並掩飾該等犯罪所得之去向、

    所在，助長詐欺犯罪風氣之猖獗，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及治

    安機關查緝犯罪之困難，嚴重危害財產交易安全與社會經濟

    秩序，就整體詐欺取財犯罪之階層分工及參與程度而言，非

    共犯結構之主導或核心地位，而為擔任提供帳戶並將款項匯

    出之角色，兼衡其參與經手部分之曹哲嘉等5人交付款項金

    額，且分別與告訴人許薳方、柯泳戍成立調解，而徵得其等

    原諒，及其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附表三

    ）所示之刑。並斟酌被告上開所犯各罪之刑期總和，其犯罪

    次數及各次犯行犯罪時間各節，就有期徒刑及罰金部分，分

    別定其應執行之刑，及就併科罰金部分均諭知易服勞役之折

    算標準。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請求宣告緩刑等語，惟被告前因

    業務侵占案件，經判處罪刑確定，並於112年9月18日執行完

    畢等情，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其已有該

    科刑執行之紀錄，已與緩刑要件不符，自無從宣告緩刑，一

    併敘明。　　

肆、沒收

　　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罪，其所移轉、變更、掩飾、隱匿

    、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

    同法第1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

　　其移轉、掩飾之現金，固均為洗錢之標的，然其所收取之贓

    款，已轉匯出，此有上開交易明細可稽，該現金既已由其他

    詐欺成員拿取，而上繳予其他詐欺上游成員，且依卷存證據

    資料所示，無證據證明被告對於洗錢標的，現有支配占有，

    或實際管領，依法自無從對被告宣告沒收該等洗錢標的。又

    依卷內現存證據資料，尚無證據證明被告因本案而獲有任何

    報酬，或有分受上開詐欺所得之款項，自亦無宣告沒收其犯

    罪所得之適用，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照世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明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呂美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蕭靖蓉

附表一：提供之帳戶

編號 金融機構名稱及帳號 簡稱 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湖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富邦銀行帳戶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中信銀行帳戶 

附表二：時間：民國/金額（不含手續費）：新臺幣

編號 被害人 Ａ：詐欺時間/方式 Ｂ：被害人匯款時間、帳戶、金額 Ｃ：被告轉帳時間、金額 證據方法 備註 1 曹哲嘉  某詐欺成員於111年8月15日某時，以LINE聯繫曹哲嘉，佯稱：可在指定網站投資操作遊戲獲利云云，致曹哲嘉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多筆款項至指定帳戶，其中於右列時間，將右列金額匯入廖翊喬帳戶內，而由廖翊喬於Ｃ欄所示時間匯款該金額至指定帳戶。  ⑴111年8月28日下午7時1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⑵111年8月29日下午2時6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5萬元 ⑶111年8月29日下午7時50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5萬元 ⑷111年8月30日中午12時33分許（同日下午1時14分許入帳）/廖翊喬申設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15萬元 ⑸111年9月1日下午2時15分許/廖翊喬申設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5萬元 ⑹111年9月1日下午2時15分許/廖翊喬申設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1萬元 ⑴111年8月28日下午9時5分許/3萬元（匯款⑴部分） ⑵111年8月29日下午2時15分許/5萬元（匯款⑵部分） ⑶111年8月29日下午8時7分許/15萬元（匯款⑶部分，連同編號2告訴人許薳方⑴所匯入之款項一併轉帳） ⑷111年8月30日下午4時1分許/5萬元（匯款⑷部分） ⑸111年8月30日下午4時2分許/5萬元（匯款⑷部分） ⑹111年8月30日下午10時14分許/10萬元（匯款⑷部分，連同其他款項一併轉帳） ⑺111年9月1日下午2時24分許/6萬元（匯款⑸、⑹部分） ⑴證人即被害人曹哲嘉於警詢時之證述（A卷第15頁至第17頁） ⑵曹哲嘉之報案、匯款等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大潭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匯款紀錄、匯款單據等畫面擷取照片（A卷第19頁至第24頁、第27頁至第33頁、第39頁至第47頁、第163頁） ⑶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1頁至第87頁） ⑷廖翊喬申設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9頁至第94頁） 起訴書附表編號1  2 許薳方 (告訴) 某詐欺成員於111年8月15日下午9時33分許，以LINE暱稱「美心」、「Bruce布魯斯」聯繫許薳方，佯稱：可加入富達計畫，投入小額資金獲取利潤云云，致許薳方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將右列金額匯入廖翊喬帳戶內，而由廖翊喬於Ｃ欄所示時間轉匯該金額至指定帳戶。   ⑴111年8月29日下午8時2分18秒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10萬元 ⑵111年8月29日下午8時2分49秒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10萬元 ⑴111年8月29日下午8時7分許/15萬元（匯款⑴部分，連同編號1被害人曹哲嘉⑶所匯入之款項一併轉帳） ⑵111年8月29日下午8時8分許/10萬元（匯款⑵部分） ⑴證人即告訴人許薳方於警詢時之證述（A卷第49頁至第59頁） ⑵許薳方之報案、匯款等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公益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匯款紀錄畫面擷取照片（A卷第64頁至第69頁、第75頁至第79頁、第239頁） ⑶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1頁至第87頁） 起訴書附表編號2  3 柯泳戍 (告訴) 某詐欺成員於111年8月初某日，以LINE暱稱「Duke侯爵-采怡」聯繫柯泳戍，佯稱：可在「LIMIT」網站進行博弈遊戲獲利云云，致柯泳戍以為真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多筆款項至指定帳戶，其中於右列時間，將右列金額匯入廖翊喬於Ｃ欄所示時間匯款該金額至指定帳戶。   ⑴111年8月28日下午3時58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5萬元 ⑵111年8月28日下午4時9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5萬元 111年8月28日下午4時16分許/10萬元 ⑴證人即告訴人柯泳戍於警詢時之證述（A卷第293頁至第295頁） ⑵柯泳戍之報案、匯款等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大秀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匯款紀錄手機畫面擷取照片、對話紀錄、詐欺網站、LINE帳號等畫面擷取照片（A卷第291頁、第297頁至第303頁、第307頁至第309頁、第313頁至第325頁、第337頁至第339頁） ⑶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1頁至第87頁） 起訴書附表編號3  4 林上鷁 (告訴) 某詐欺成員於111年7月30日下午5時31分許前某時，以暱稱「心木手作」聯繫林上鷁，佯稱：可在「BV玩電商」網站加入菁英計畫投資獲利云云，致林上鷁以為真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多筆款項至指定帳戶，其中於右列時間，將右列金額匯入廖翊喬帳戶內，而由廖翊喬於Ｃ欄所示時間匯款該金額至指定帳戶。    ⑴111年8月27日下午7時27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⑵111年8月27日下午7時33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⑶111年8月27日下午7時36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⑷111年8月27日下午7時38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⑸111年8月27日下午7時53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111年8月27日下午8時23分許/15萬元 ⑴證人即告訴人林上鷁於警詢時之證述（A卷第343頁至第351頁） ⑵林上鷁之報案、匯款等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頂街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彰化銀行ATM交易明細表、林上鷁申設之彰化銀行帳戶交易明細、LINE帳號、對話紀錄等畫面擷取照片（A卷第341頁、第353頁至第359頁、第409頁至第411頁、第431頁至第433頁、第439頁至第481頁） ⑶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1頁至第87頁） 起訴書附表編號4 5 郭麗靜 (告訴)  某詐欺成員於111年8月11日某時，以LINE暱稱「GDK-美心」、「GDK-芮汐」、「Bruce布魯斯」聯繫郭麗靜，佯稱：可在「17play娛樂城」網站操作投資獲利云云，致郭麗靜以為真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多筆款項至指定帳戶，其中於右列時間，將右列金額匯入廖翊喬帳戶內，而由廖翊喬於Ｃ欄所示時間匯款該金額至指定帳戶。    ⑴111年8月27日下午4時53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5萬元 ⑵111年9月2日下午1時11分許（同日下午4時1分許入帳）/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0萬元  ⑴111年8月27日下午5時29分許/5萬元（匯款⑴部分） ⑵111年9月2日下午4時43分許/15萬元（匯款⑵部分） ⑶111年9月2日下午4時44分許/15萬元（匯款⑵部分） ⑴證人即告訴人郭麗靜於警詢時之證述（A卷第201頁至第211頁） ⑵郭麗靜之報案、匯款等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翠屏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影本、LINE帳號、對話紀錄等畫面擷取照片、郭麗靜申設之台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A卷第199頁、第213頁至第221頁、第231頁至第237頁，B卷第75頁至第76頁、第79頁至第146頁） ⑶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1頁至第87頁） 起訴書附表編號5 

附表三（主文）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一 附表二編號1所示 被害人曹哲嘉部分 廖翊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 附表二編號2所示 告訴人許薳方部分 廖翊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三 附表二編號3所示 告訴人柯泳戍部分 廖翊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四 附表二編號4所示 告訴人林上鷁部分 廖翊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五 附表二編號5所示 告訴人郭麗靜部分 廖翊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表四（卷宗對照表）

編號 卷宗 代號  一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970號卷 Ａ卷  二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537號卷 Ｂ卷  三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600號卷、金融資料卷 本院卷、本院外放資料卷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61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廖翊喬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600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970、753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上訴人即被告廖翊喬如原判決附表三編號一至五所為，均係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分別判處如其附表三編號一至五「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6萬元，暨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為以1,000元折算1日。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含定應執行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及論罪科刑理由部分補充關於新舊法比較適用之說明（詳如後述）外，其餘均引用原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各次行為（民國111年8月27至同年9月2日期間）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同年8月2日施行生效，其中關於一般洗錢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規定，經修正為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且關於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月16日生效，由「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舊法），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中間時法）；又該條文再次修正（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8月2日生效）、移列至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並修正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下稱新法）。依舊法之規定，行為人僅需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即得減輕其刑；惟依中間時法及新法規定，行為人均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新法復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符減刑之要件。本件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雖無證據足認被告獲有所得（見本院卷第171頁），惟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罪（見112偵3970卷第125頁），故被告並無上開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之洗錢防制法減刑規定之適用，經綜合比較結果，行為後洗錢防制法之相關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從舊、從輕之適用法律原則，應適用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及112年6月16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原審已依112年6月16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刑，雖未及為上開新舊法之比較適用說明，然於判決結果尚不生影響。
三、被告上訴以其坦承全部犯行，並與原判決附表三編號一至五所示被害人曹哲嘉、告訴人許薳方、柯泳戍、林上鷁、郭麗靜成立民事上和解，請求從輕量刑並宣告緩刑云云（見本院卷第163頁），惟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賦予法院裁量之權，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並具妥當性及合目的性，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即不得遽指為違法。原審業於判決理由內具體說明其科刑審酌之根據及理由，顯係基於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況原審於量刑時並已審酌被告犯後與原判決附表三編號二、三所示告訴人許薳方、柯泳戍成立調解之犯罪後態度，難認原審未予考量此情，至被告於本院審判中雖坦承詐欺及洗錢犯行，並與原判決附表三編號一、四、五所示被害人曹哲嘉、告訴人林上鹢、郭麗靜達成民事上和解並均承諾自113年12月22日起分期履行，此有本院和解筆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73至176頁），惟原審就被告所犯各罪所量處之有期徒刑部分，已屬法定刑之低度刑，且被告遲遲未依和解內容給付第1期款，此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23至224頁），可見被告僅輕許承諾而無實際賠償之誠意，難認本院有因其事後坦承詐欺犯行並與被害人曹哲嘉、告訴人林上鷁、郭麗靜達成民事上和解，再予以減刑之必要。從而被告執此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固請求宣告緩刑（見本院卷第163頁），惟被告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經入監執行後，於112年9月18日執行完畢出監，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可見被告並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得宣告緩刑之要件，本院自不得宣告緩刑。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照世偵查起訴，檢察官蔡佩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陳俞伶
　　　　　　　　　　　　　　　　　　　法　官　曾馨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邱紹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附件：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600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翊喬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970號、第75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廖翊喬犯如附表三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三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廖翊喬為有工作經驗之人，其知悉金融機構帳戶為個人信用之重要表徵，任何人皆可自行前往申請開立，並無特別之限制，而使用他人帳戶匯入款項常與財產犯罪密切相關，目的在取得贓款及掩飾犯行不易遭人追查，客觀上可以預見將自己所申辦之金融帳戶交予他人使用，可能因此供詐騙者作為不法收取款項之用，並將犯罪所得款項匯入、轉出，藉此掩飾犯罪所得之真正去向，且依廖翊喬之智識程度與社會經驗，主觀上亦可預見及此，竟基於前開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因透過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瀏覽家庭代工訊息，得悉提供帳號供匯入款項及將款項轉匯至指定帳戶即可獲取每筆轉匯金額3%之報酬，竟應允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美心」之成年人士之要求，於民國111年8月27日下午4時53分許前某時，在不詳地點，將其向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北富邦銀行）東湖分行所申辦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帳戶之存摺封面，以拍照方式交付予「美心」，並接續於111年8月30日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申辦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帳戶，以同樣方式交付予「美心」（附表一所示帳戶，以下合稱本案2帳戶）。廖翊喬與「美心」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犯意聯絡（無證據證明廖翊喬對於詐騙者為3人以上有所認識或知悉為3人以上共同犯之），由「美心」或其他成員於附表二Ａ欄所示時間，以附表二Ａ欄所示方式，提供不實訊息，致曹哲嘉、許薳方、柯泳戍、林上鷁、郭麗靜分別陷於錯誤，各於附表二Ｂ欄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二Ｂ欄所示金額至各該編號帳戶內，廖翊喬則於附表二Ｃ欄所示時間，轉匯如附表二Ｃ欄所示款項（詐騙時間、方式、匯款時間、金額、轉出金額、時間各節詳如附表二所示），至「美心」指定之帳戶。其等以此迂迴層轉方式獲取犯罪所得，同時製造金流斷點，以掩飾、隱匿該等犯罪所得之去向，致檢警無從追查，遂行詐欺犯罪。嗣因曹哲嘉等人發覺有異，始報警處理。 
二、案經許薳方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郭麗靜、柯泳戍、林上鷁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以下引用之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檢察官及被告廖翊喬於本院審理中，均未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40頁至第141頁，卷宗代號詳附表四），且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均非屬違法取得之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該等證據進行調查、辯論（見本院卷第141頁至第146頁），是以依法均得作為證據使用。
貳、犯罪事實之認定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將其所申辦之本案2帳戶之帳號提供予「美心」，並依指示將帳戶內所匯入之款項轉出等情，而承認洗錢之行為，惟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伊從臉書上看到對方在找打字代工的PO文，經聯繫後，對方叫伊加入群組，加入後才知道這個群組類似賭博性質，有按押賭注，贏了之後就會有錢轉到其等登記註冊的帳戶，帳戶是其等自己上去登載的，伊當時登載富邦帳戶，後來對方跟伊說如果一口氣給他們新臺幣（下同）10萬或20萬的操作，他們會告訴伊如何操作，賭金就可以翻倍，每天群組都有人PO因此贏了很多錢，伊當時有興趣，但因家裡資金不夠，對方建議伊找信貸借錢投資，但伊當時狀況無法用信貸借錢，後來又有另一個人叫「美心」，跟伊說他們有些老闆不方便買遊戲幣，要伊提供帳號，老闆轉帳到伊帳戶後，伊再幫轉帳到指定要購買的店家，轉一筆可以抽百分之3的佣金，所以伊提供帳戶給對方，伊提供富邦銀行帳戶跟中信銀行帳戶給對方，「美心」是網路群組負責的人，伊沒有實際見過，公司在哪伊也不知道，上述對話過程伊沒有留存，因為手機壞掉，所以截圖都遺失了云云。
二、經查：
　㈠本案2帳戶為被告所申辦，被告以拍攝存摺封面之方式，提供本案2帳戶之帳號予「美心」，且有將匯入本案2帳戶內之款項，轉匯至指定帳戶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8頁至第139頁）；而該等款項為被害人曹哲嘉、告訴人許薳方、柯泳戍、林上鷁、郭麗靜（下稱曹哲嘉等5人）因遭詐騙所匯，並據曹哲嘉等5人於警詢供述綦詳（詳附表二證據方法欄各該編號⑴所示），並有台北富邦銀行東湖分行111年11月1日北富銀東湖字第1110000054號函暨檢附富邦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見Ｂ卷第11頁至第15頁）、中信銀行113年1月23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126337號函暨檢附中信銀行帳戶開戶暨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FATCA 及CRS自我證明表格、掛失/變更/補發/申請紀錄等資料（見本院外放資料卷第3頁至第15頁）、台北富邦銀行東湖分行113年1月24日北富銀東湖字第1130000003號函暨檢附富邦銀行帳戶約定轉帳帳戶資料、開戶詐騙警示通報資料、網路銀行申請紀錄、數位存款/綜合帳戶往來事項/轉換一本萬利帳戶申請書、金融卡申請書暨約定書、金融卡停用申請書等資料（見本院外放資料卷第43頁至第55頁），及附表二證據方法欄所列其餘非供述證據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刑法不確定故意（或稱間接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第2項參見）。故意包括「知」與「意」的要素，「預見」其發生，屬知的要素；「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則屬於意的要素。間接故意仍須以主觀上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有所認識，基於此認識進而「容任其發生」。主觀認識與否以有「預見可能性」為前提。至判斷行為人是否預見，更須依據行為人的智識、經驗，例如行為人的社會年齡、生活經驗、教育程度，以及行為時的精神狀態等事項綜合判斷：
　⒈金融機構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多僅限於本人交易使用，縱有特殊情況而同意提供自己帳戶供他人匯入或提領款項者，亦必與該他人具相當信賴關係，並確實瞭解其用途，而無任意交付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之理。且我國金融機構眾多，一般人均可自由至銀行申辦帳戶以利匯入、提領款項，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如將款項隨意匯入他人帳戶內，亦有遭帳戶所有人提領一空招致損失之風險，故若帳戶內之款項來源正當，實無將款項匯入他人帳戶，再委請該人代為提領後交付予己或轉匯至指定帳戶之必要，是若遇刻意將款項匯入他人帳戶，再委託他人代為提領款項或轉匯之情形，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即已心生合理懷疑所匯入之款項可能係詐欺所得等不法來源。況詐欺犯罪利用人頭帳戶收取款項之手法，業經報章媒體多所披露，並屢經政府及新聞為反詐騙之宣導，是一般具有通常智識之人，應可預見使用他人帳戶收取款項再為提領轉交，多涉財產犯罪之不法款項收取並掩飾資金去向，以逃避追查。一般而言，有犯罪意圖者非有正當理由，竟徵求他人提供帳戶，客觀上可預見其目的係供為某筆資金存入後再行領出之用，且該筆資金存入及提領過程係有意隱瞞其流程及行為人身分曝光用意，常人本於一般認知能力均易瞭解。被告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曾任安親班老師，又其亦不否認申辦帳戶並無資格限制，一般帳戶匯款手續費通常僅需約10元至15元（見本院卷第147頁、第140頁），係智識正常且有社會經驗，並非毫無應對與質疑能力之人。堪認被告就其任意將自己申設之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他人使用，極可能遭利用作為詐欺犯罪轉帳匯款之工具，且該帳戶內之款項有可能係詐騙所得，代為將匯入自己帳戶之來源不明款項依指示轉匯至指定帳戶，轉交予不相識之人，將隱匿該犯罪所得之去向等情，自有主觀上之預見。
　⒉再者，被告未能提出與「美心」之對話內容，而依其所自陳此係關於提供帳戶並計酬之重要原由，然此部分竟付之闕如。且依被告自陳斯時因債務逼迫，急於賺取轉匯款項每筆3%之報酬，因而提供本案2帳戶（見本院卷第140頁），尤有甚者，被告係於交付富邦銀行帳戶後，接續於111年8月30日申辦中信銀行帳戶並交付之，益見其新開戶之目的僅在牟得轉匯款項之報酬，足認被告於提供本案2帳戶資料時，對於交付對象、使用帳戶原因各項顯然毫不在意（僅注重在提供帳號及轉匯款項即可獲取報酬），並未提高警覺，猶貿然交付其所有之本案2帳戶資料。輔以，本案2帳戶於提供予「美心」時，餘額均未滿百元一情，有本案2帳戶交易明細可佐（見Ａ卷第85頁、第91頁），是以本案2帳戶遭詐騙犯罪成員利用前確實係存款幾近於零之狀況。顯然被告將已無多餘款項之帳戶任意提供他人使用，此舉亦符合一般人欲將帳戶任由陌生人存匯入款項使用前之為免自身有所損失之通常措施。另觀諸本案2帳戶交易明細，確係於每筆款項匯入後，旋即轉匯，而單筆匯入之款項係於30萬元以下，並非鉅額，此亦有本案2帳戶交易明細可稽（見Ａ卷第85頁至第94頁），觀諸該等款項並無特殊限制轉匯之情形，而被告所謂之「老闆」如有購物或購買遊戲幣之必要，大可逕行匯款至賣家帳戶，何須間接透過陌生之被告所提供之帳戶輾轉為之，徒增無信賴關係之人經手款項之風險，況且除負擔正常匯款之手續費外，猶必須另行支付每筆3%（顯然高於通常手續費用）之報酬予被告？互參上情，凡此種種著實啟人疑竇而與常情有違，益證被告有意隱匿其交付上開帳戶資料之真正原因。
　⒊被告將其所申辦之本案2帳戶資料交付後，外觀上存匯入該等帳戶之款項係顯示由該帳戶戶名即被告之名義取得，但實際上存匯入該等帳戶之款項，經被告轉匯交付後，乃是由真實姓名不詳、實際掌控取得款項之人所有。如此，曹哲嘉等5人遭詐騙而存、匯入款項，經轉匯提領交付後，該等犯罪所得之實際去向即經由存、匯入被告本案2帳戶、由被告轉匯至指定帳戶予他人之虛假交易方式而混淆其來源及性質而製造斷點不易查明，產生了掩飾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效果。被告為具有一般知識經驗之人，其對於帳戶之使用亦確有認識、瞭解，則其對於將帳戶資料交付他人使用，並將款項依指示轉匯至指定帳戶，再經提領交付後，根本無從查知該真正取得款項之人為何人、更無從查明帳戶內款項之去向一情自應知之甚詳，卻仍交付本案2帳戶資料並將款項轉匯，是其對於藉由該帳戶及輾轉匯款而掩飾犯罪所得去向之結果的發生顯有容任而不違反其本意，有掩飾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亦堪認定。
　㈢互參上開各節，被告係成年且具有相當智識之人，亦當知悉社會上常有利用他人帳戶從事詐欺取財之犯罪（何況其前述交付帳戶及轉匯款項即可獲得報酬之過程甚為異常），且經由被告轉匯出該帳戶內款項之後，難以查知最終真正取得款項之人為何人、無從查明帳戶內款項之去向之情事，是以尚難據此認定被告欠缺此處之「知識」，而認被告於本案犯行有欠缺或認知未足之情事，亦即堪認被告有此犯罪事實之認識。被告既具備上述認識，亦應認其對此用心即有迴避之可能性。是以，被告提供其所申辦之本案2帳戶資料，並依指示將款項轉匯至指定帳戶，掩飾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不法用途，即屬被告所預見。而被告提供金融機構帳戶在先，又轉匯款項，縱已得悉所提供之帳戶可能作為上開犯罪用途，卻又容任該項犯罪行為之繼續實現，毫無積極取回（掛失限制使用）、停止轉匯款項或其他主觀上認為不致發生該項犯罪結果之確信，足徵前揭犯罪行為自仍不違其本意，被告應具有共同詐欺取財、掩飾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等犯罪之間接故意，殆無疑義。　　　
三、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為辯詞，均不足憑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参、論罪科刑
一、按不確定故意係指行為人主觀上對於構成要件之可能實現有所預見，卻聽任其自然發展，終至發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或實現不法構成要件之主觀心態。行為人此種容任實現不法構成要件或聽任結果發生之內心情狀，即屬刑法所稱之不確定故意。惟不論「明知」或「預見」，僅係認識程度之差別，不確定故意於構成犯罪事實之認識無缺，與確定故意並無不同，進而基此認識「使其發生」或「容認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共同正犯間在意思上乃合而為一，形成意思聯絡（最高法院103年度臺上字第232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只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且意思之聯絡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其表示之方法，亦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而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目的者，即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共同正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之行為，應同負全部責任（最高法院73年度臺上字第236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既係配合「美心」為上開行為，以令「美心」或其他成員能利用本案2帳戶收取詐欺犯罪所得款項，並透過被告配合將款項轉匯出之方式取得詐欺犯罪所得，並得以進出本案2帳戶而達到掩飾其去向、所在之效果，是此部分詐欺取財、洗錢犯罪，當為被告案發時行為當下所能預見，且其發生顯然並不違反被告之本意。從而，被告有與「美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而共同為上開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事實足以認定。惟被告與「美心」共同犯上開詐欺取財犯行，客觀上共同正犯之人數可能達於3人以上，然尚無證據足認被告與之聯繫者為不同人，且亦未見對方有敘及具體詐欺取財之計畫細節及參與之人有何人之資訊，卷內亦尚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對於行為當時所參與之共同正犯人數達到3人以上、使用網際網路與否或何種方式為之各節有所知悉，尚無從認定被告上開犯罪事實欄一所為各次犯行，均合於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詐欺取財加重要件。　　
二、按刑法關於正犯、幫助犯（從犯）之區別，係以其主觀之犯意及客觀之犯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犯。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苟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亦為正犯。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所參與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則為幫助犯（從犯）（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683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特定犯罪之正犯實行特定犯罪後，為掩飾、隱匿其犯罪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而令被害人將款項轉入其所持有、使用之他人金融帳戶，並由該特定犯罪正犯前往提領其犯罪所得款項得手，因已造成金流斷點，該當掩飾、隱匿之要件，該特定犯罪正犯自成立一般洗錢罪之正犯。而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他人使用，嗣後被害人雖匯入款項，然此時之金流仍屬透明易查，在形式上無從合法化其所得來源，未造成金流斷點，尚不能達到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及所在之作用，須待款項遭提領後，始產生掩飾、隱匿之結果。是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之行為人，若仍持有其帳戶且係實際提領人，即未失去對自己帳戶之實際管領權限，且有配合指示親自提款，即有收受、持有或使用特定犯罪所得之情形，而有積極之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之行為，故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3款所稱之洗錢行為。故而，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並參與後續之提款行為，即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指洗錢行為，而成立一般洗錢罪之直接正犯（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大字第3101號裁定、108年度臺上字第310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除提供本案2帳戶予「美心」使用，作為收取款項之帳戶外，並已親自將匯入本案2帳戶內之款項依指示轉匯至指定帳戶，自屬詐欺取財之正犯無訛；繼而將款項匯出至「美心」指定之帳戶，而製造資金斷點，以隱匿詐欺犯罪所的之來源及去向，亦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指洗錢行為之正犯無誤。　　
三、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被告接續提供富邦銀行帳戶及中信銀行帳戶予「美心」使用，應係基於單一犯意下之接續行為，為接續犯。又被告夥同「美心」所為之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旨在詐得曹哲嘉等5人之財物，係在同一犯罪決意及預定計畫下所為階段行為，因果歷程並未中斷，應僅認係一個犯罪行為，是被告均係以一行為同時犯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依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論處。被告上開犯行，與「美心」等人間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四、又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同理，洗錢防制法立法目的除了維護金融秩序之外，亦旨在打擊犯罪。尤其在個人財產法益犯罪中，行為人詐取被害人金錢後，如透過洗錢行為而掩飾、隱匿所得去向，非唯使檢警難以追緝，亦使被害人無從求償。故洗錢防制法透過防制洗錢行為，促進金流透明，得以查緝財產犯罪被害人所騙金錢之流向，而兼及個人財產法益之保護。從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之罪數計算，亦應以被害人人數為斷。查被告就附表二所示5次犯行，各次犯罪時間、被害人及犯罪所得互有不同，客觀上可按其行為外觀，分別評價。是以被告所為上開各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核無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為實質上數罪關係，應予分論併罰。被告就同一告訴人、被害人遭詐欺而匯款，再多次轉匯，係於密接之時間、地點為之，係侵害同一法益，上開舉動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包括評價為法律上一行為，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五、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業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6日生效施行，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規定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顯較修正前規定嚴格，並未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白洗錢犯行（見本院卷第146頁），爰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六、爰審酌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已婚，尚未生育子女，任安親班老師，月薪約2萬8千元，需協助家中生活開銷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47頁）；被告於預見對方使用其金融帳戶可能為詐欺及洗錢犯罪之情形下，竟仍同意提供帳戶令他人利用，並配合將款項轉匯，而使本案詐欺成員得順利取得詐欺犯罪所得並掩飾該等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助長詐欺犯罪風氣之猖獗，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及治安機關查緝犯罪之困難，嚴重危害財產交易安全與社會經濟秩序，就整體詐欺取財犯罪之階層分工及參與程度而言，非共犯結構之主導或核心地位，而為擔任提供帳戶並將款項匯出之角色，兼衡其參與經手部分之曹哲嘉等5人交付款項金額，且分別與告訴人許薳方、柯泳戍成立調解，而徵得其等原諒，及其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附表三）所示之刑。並斟酌被告上開所犯各罪之刑期總和，其犯罪次數及各次犯行犯罪時間各節，就有期徒刑及罰金部分，分別定其應執行之刑，及就併科罰金部分均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請求宣告緩刑等語，惟被告前因業務侵占案件，經判處罪刑確定，並於112年9月18日執行完畢等情，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其已有該科刑執行之紀錄，已與緩刑要件不符，自無從宣告緩刑，一併敘明。　　
肆、沒收
　　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罪，其所移轉、變更、掩飾、隱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同法第1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
　　其移轉、掩飾之現金，固均為洗錢之標的，然其所收取之贓款，已轉匯出，此有上開交易明細可稽，該現金既已由其他詐欺成員拿取，而上繳予其他詐欺上游成員，且依卷存證據資料所示，無證據證明被告對於洗錢標的，現有支配占有，或實際管領，依法自無從對被告宣告沒收該等洗錢標的。又依卷內現存證據資料，尚無證據證明被告因本案而獲有任何報酬，或有分受上開詐欺所得之款項，自亦無宣告沒收其犯罪所得之適用，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照世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明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呂美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蕭靖蓉
附表一：提供之帳戶
		編號

		金融機構名稱及帳號

		簡稱



		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湖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富邦銀行帳戶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中信銀行帳戶







附表二：時間：民國/金額（不含手續費）：新臺幣
		編號

		被害人

		Ａ：詐欺時間/方式

		Ｂ：被害人匯款時間、帳戶、金額

		Ｃ：被告轉帳時間、金額

		證據方法

		備註



		1

		曹哲嘉



		某詐欺成員於111年8月15日某時，以LINE聯繫曹哲嘉，佯稱：可在指定網站投資操作遊戲獲利云云，致曹哲嘉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多筆款項至指定帳戶，其中於右列時間，將右列金額匯入廖翊喬帳戶內，而由廖翊喬於Ｃ欄所示時間匯款該金額至指定帳戶。



		⑴111年8月28日下午7時1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⑵111年8月29日下午2時6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5萬元
⑶111年8月29日下午7時50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5萬元
⑷111年8月30日中午12時33分許（同日下午1時14分許入帳）/廖翊喬申設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15萬元
⑸111年9月1日下午2時15分許/廖翊喬申設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5萬元
⑹111年9月1日下午2時15分許/廖翊喬申設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1萬元

		⑴111年8月28日下午9時5分許/3萬元（匯款⑴部分）
⑵111年8月29日下午2時15分許/5萬元（匯款⑵部分）
⑶111年8月29日下午8時7分許/15萬元（匯款⑶部分，連同編號2告訴人許薳方⑴所匯入之款項一併轉帳）
⑷111年8月30日下午4時1分許/5萬元（匯款⑷部分）
⑸111年8月30日下午4時2分許/5萬元（匯款⑷部分）
⑹111年8月30日下午10時14分許/10萬元（匯款⑷部分，連同其他款項一併轉帳）
⑺111年9月1日下午2時24分許/6萬元（匯款⑸、⑹部分）

		⑴證人即被害人曹哲嘉於警詢時之證述（A卷第15頁至第17頁）
⑵曹哲嘉之報案、匯款等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大潭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匯款紀錄、匯款單據等畫面擷取照片（A卷第19頁至第24頁、第27頁至第33頁、第39頁至第47頁、第163頁）
⑶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1頁至第87頁）
⑷廖翊喬申設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9頁至第94頁）

		起訴書附表編號1





		2

		許薳方
(告訴)

		某詐欺成員於111年8月15日下午9時33分許，以LINE暱稱「美心」、「Bruce布魯斯」聯繫許薳方，佯稱：可加入富達計畫，投入小額資金獲取利潤云云，致許薳方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將右列金額匯入廖翊喬帳戶內，而由廖翊喬於Ｃ欄所示時間轉匯該金額至指定帳戶。





		⑴111年8月29日下午8時2分18秒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10萬元
⑵111年8月29日下午8時2分49秒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10萬元

		⑴111年8月29日下午8時7分許/15萬元（匯款⑴部分，連同編號1被害人曹哲嘉⑶所匯入之款項一併轉帳）
⑵111年8月29日下午8時8分許/10萬元（匯款⑵部分）

		⑴證人即告訴人許薳方於警詢時之證述（A卷第49頁至第59頁）
⑵許薳方之報案、匯款等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公益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匯款紀錄畫面擷取照片（A卷第64頁至第69頁、第75頁至第79頁、第239頁）
⑶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1頁至第87頁）

		起訴書附表編號2





		3

		柯泳戍
(告訴)

		某詐欺成員於111年8月初某日，以LINE暱稱「Duke侯爵-采怡」聯繫柯泳戍，佯稱：可在「LIMIT」網站進行博弈遊戲獲利云云，致柯泳戍以為真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多筆款項至指定帳戶，其中於右列時間，將右列金額匯入廖翊喬於Ｃ欄所示時間匯款該金額至指定帳戶。





		⑴111年8月28日下午3時58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5萬元
⑵111年8月28日下午4時9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5萬元

		111年8月28日下午4時16分許/10萬元

		⑴證人即告訴人柯泳戍於警詢時之證述（A卷第293頁至第295頁）
⑵柯泳戍之報案、匯款等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大秀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匯款紀錄手機畫面擷取照片、對話紀錄、詐欺網站、LINE帳號等畫面擷取照片（A卷第291頁、第297頁至第303頁、第307頁至第309頁、第313頁至第325頁、第337頁至第339頁）
⑶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1頁至第87頁）

		起訴書附表編號3





		4

		林上鷁
(告訴)

		某詐欺成員於111年7月30日下午5時31分許前某時，以暱稱「心木手作」聯繫林上鷁，佯稱：可在「BV玩電商」網站加入菁英計畫投資獲利云云，致林上鷁以為真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多筆款項至指定帳戶，其中於右列時間，將右列金額匯入廖翊喬帳戶內，而由廖翊喬於Ｃ欄所示時間匯款該金額至指定帳戶。







		⑴111年8月27日下午7時27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⑵111年8月27日下午7時33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⑶111年8月27日下午7時36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⑷111年8月27日下午7時38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⑸111年8月27日下午7時53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111年8月27日下午8時23分許/15萬元

		⑴證人即告訴人林上鷁於警詢時之證述（A卷第343頁至第351頁）
⑵林上鷁之報案、匯款等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頂街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彰化銀行ATM交易明細表、林上鷁申設之彰化銀行帳戶交易明細、LINE帳號、對話紀錄等畫面擷取照片（A卷第341頁、第353頁至第359頁、第409頁至第411頁、第431頁至第433頁、第439頁至第481頁）
⑶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1頁至第87頁）

		起訴書附表編號4



		5

		郭麗靜
(告訴)



		某詐欺成員於111年8月11日某時，以LINE暱稱「GDK-美心」、「GDK-芮汐」、「Bruce布魯斯」聯繫郭麗靜，佯稱：可在「17play娛樂城」網站操作投資獲利云云，致郭麗靜以為真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多筆款項至指定帳戶，其中於右列時間，將右列金額匯入廖翊喬帳戶內，而由廖翊喬於Ｃ欄所示時間匯款該金額至指定帳戶。







		⑴111年8月27日下午4時53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5萬元
⑵111年9月2日下午1時11分許（同日下午4時1分許入帳）/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0萬元



		⑴111年8月27日下午5時29分許/5萬元（匯款⑴部分）
⑵111年9月2日下午4時43分許/15萬元（匯款⑵部分）
⑶111年9月2日下午4時44分許/15萬元（匯款⑵部分）

		⑴證人即告訴人郭麗靜於警詢時之證述（A卷第201頁至第211頁）
⑵郭麗靜之報案、匯款等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翠屏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影本、LINE帳號、對話紀錄等畫面擷取照片、郭麗靜申設之台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A卷第199頁、第213頁至第221頁、第231頁至第237頁，B卷第75頁至第76頁、第79頁至第146頁）
⑶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1頁至第87頁）

		起訴書附表編號5







附表三（主文）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一

		附表二編號1所示
被害人曹哲嘉部分

		廖翊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

		附表二編號2所示
告訴人許薳方部分

		廖翊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三

		附表二編號3所示
告訴人柯泳戍部分

		廖翊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四

		附表二編號4所示
告訴人林上鷁部分

		廖翊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五

		附表二編號5所示
告訴人郭麗靜部分

		廖翊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表四（卷宗對照表）
		編號

		卷宗

		代號

		




		一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970號卷

		Ａ卷

		




		二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537號卷

		Ｂ卷

		




		三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600號卷、金融資料卷

		本院卷、本院外放資料卷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61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廖翊喬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600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970、753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上訴人即被告廖翊喬如原判決附表三編號一至五所為，均係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分別判處如其附表三編號一至五「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6萬元，暨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為以1,000元折算1日。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含定應執行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及論罪科刑理由部分補充關於新舊法比較適用之說明（詳如後述）外，其餘均引用原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各次行為（民國111年8月27至同年9月2日期間）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同年8月2日施行生效，其中關於一般洗錢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規定，經修正為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且關於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月16日生效，由「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舊法），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中間時法）；又該條文再次修正（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8月2日生效）、移列至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並修正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下稱新法）。依舊法之規定，行為人僅需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即得減輕其刑；惟依中間時法及新法規定，行為人均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新法復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符減刑之要件。本件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雖無證據足認被告獲有所得（見本院卷第171頁），惟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罪（見112偵3970卷第125頁），故被告並無上開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之洗錢防制法減刑規定之適用，經綜合比較結果，行為後洗錢防制法之相關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從舊、從輕之適用法律原則，應適用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及112年6月16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原審已依112年6月16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刑，雖未及為上開新舊法之比較適用說明，然於判決結果尚不生影響。

三、被告上訴以其坦承全部犯行，並與原判決附表三編號一至五所示被害人曹哲嘉、告訴人許薳方、柯泳戍、林上鷁、郭麗靜成立民事上和解，請求從輕量刑並宣告緩刑云云（見本院卷第163頁），惟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賦予法院裁量之權，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並具妥當性及合目的性，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即不得遽指為違法。原審業於判決理由內具體說明其科刑審酌之根據及理由，顯係基於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況原審於量刑時並已審酌被告犯後與原判決附表三編號二、三所示告訴人許薳方、柯泳戍成立調解之犯罪後態度，難認原審未予考量此情，至被告於本院審判中雖坦承詐欺及洗錢犯行，並與原判決附表三編號一、四、五所示被害人曹哲嘉、告訴人林上鹢、郭麗靜達成民事上和解並均承諾自113年12月22日起分期履行，此有本院和解筆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73至176頁），惟原審就被告所犯各罪所量處之有期徒刑部分，已屬法定刑之低度刑，且被告遲遲未依和解內容給付第1期款，此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23至224頁），可見被告僅輕許承諾而無實際賠償之誠意，難認本院有因其事後坦承詐欺犯行並與被害人曹哲嘉、告訴人林上鷁、郭麗靜達成民事上和解，再予以減刑之必要。從而被告執此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固請求宣告緩刑（見本院卷第163頁），惟被告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經入監執行後，於112年9月18日執行完畢出監，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可見被告並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得宣告緩刑之要件，本院自不得宣告緩刑。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照世偵查起訴，檢察官蔡佩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陳俞伶

　　　　　　　　　　　　　　　　　　　法　官　曾馨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邱紹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附件：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600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翊喬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970號、第75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廖翊喬犯如附表三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三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廖翊喬為有工作經驗之人，其知悉金融機構帳戶為個人信用之重要表徵，任何人皆可自行前往申請開立，並無特別之限制，而使用他人帳戶匯入款項常與財產犯罪密切相關，目的在取得贓款及掩飾犯行不易遭人追查，客觀上可以預見將自己所申辦之金融帳戶交予他人使用，可能因此供詐騙者作為不法收取款項之用，並將犯罪所得款項匯入、轉出，藉此掩飾犯罪所得之真正去向，且依廖翊喬之智識程度與社會經驗，主觀上亦可預見及此，竟基於前開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因透過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瀏覽家庭代工訊息，得悉提供帳號供匯入款項及將款項轉匯至指定帳戶即可獲取每筆轉匯金額3%之報酬，竟應允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美心」之成年人士之要求，於民國111年8月27日下午4時53分許前某時，在不詳地點，將其向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北富邦銀行）東湖分行所申辦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帳戶之存摺封面，以拍照方式交付予「美心」，並接續於111年8月30日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申辦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帳戶，以同樣方式交付予「美心」（附表一所示帳戶，以下合稱本案2帳戶）。廖翊喬與「美心」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犯意聯絡（無證據證明廖翊喬對於詐騙者為3人以上有所認識或知悉為3人以上共同犯之），由「美心」或其他成員於附表二Ａ欄所示時間，以附表二Ａ欄所示方式，提供不實訊息，致曹哲嘉、許薳方、柯泳戍、林上鷁、郭麗靜分別陷於錯誤，各於附表二Ｂ欄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二Ｂ欄所示金額至各該編號帳戶內，廖翊喬則於附表二Ｃ欄所示時間，轉匯如附表二Ｃ欄所示款項（詐騙時間、方式、匯款時間、金額、轉出金額、時間各節詳如附表二所示），至「美心」指定之帳戶。其等以此迂迴層轉方式獲取犯罪所得，同時製造金流斷點，以掩飾、隱匿該等犯罪所得之去向，致檢警無從追查，遂行詐欺犯罪。嗣因曹哲嘉等人發覺有異，始報警處理。 

二、案經許薳方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郭麗靜、柯泳戍、林上鷁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以下引用之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檢察官及被告廖翊喬於本院審理中，均未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40頁至第141頁，卷宗代號詳附表四），且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均非屬違法取得之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該等證據進行調查、辯論（見本院卷第141頁至第146頁），是以依法均得作為證據使用。

貳、犯罪事實之認定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將其所申辦之本案2帳戶之帳號提供予「美心」，並依指示將帳戶內所匯入之款項轉出等情，而承認洗錢之行為，惟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伊從臉書上看到對方在找打字代工的PO文，經聯繫後，對方叫伊加入群組，加入後才知道這個群組類似賭博性質，有按押賭注，贏了之後就會有錢轉到其等登記註冊的帳戶，帳戶是其等自己上去登載的，伊當時登載富邦帳戶，後來對方跟伊說如果一口氣給他們新臺幣（下同）10萬或20萬的操作，他們會告訴伊如何操作，賭金就可以翻倍，每天群組都有人PO因此贏了很多錢，伊當時有興趣，但因家裡資金不夠，對方建議伊找信貸借錢投資，但伊當時狀況無法用信貸借錢，後來又有另一個人叫「美心」，跟伊說他們有些老闆不方便買遊戲幣，要伊提供帳號，老闆轉帳到伊帳戶後，伊再幫轉帳到指定要購買的店家，轉一筆可以抽百分之3的佣金，所以伊提供帳戶給對方，伊提供富邦銀行帳戶跟中信銀行帳戶給對方，「美心」是網路群組負責的人，伊沒有實際見過，公司在哪伊也不知道，上述對話過程伊沒有留存，因為手機壞掉，所以截圖都遺失了云云。

二、經查：

　㈠本案2帳戶為被告所申辦，被告以拍攝存摺封面之方式，提供本案2帳戶之帳號予「美心」，且有將匯入本案2帳戶內之款項，轉匯至指定帳戶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8頁至第139頁）；而該等款項為被害人曹哲嘉、告訴人許薳方、柯泳戍、林上鷁、郭麗靜（下稱曹哲嘉等5人）因遭詐騙所匯，並據曹哲嘉等5人於警詢供述綦詳（詳附表二證據方法欄各該編號⑴所示），並有台北富邦銀行東湖分行111年11月1日北富銀東湖字第1110000054號函暨檢附富邦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見Ｂ卷第11頁至第15頁）、中信銀行113年1月23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126337號函暨檢附中信銀行帳戶開戶暨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FATCA 及CRS自我證明表格、掛失/變更/補發/申請紀錄等資料（見本院外放資料卷第3頁至第15頁）、台北富邦銀行東湖分行113年1月24日北富銀東湖字第1130000003號函暨檢附富邦銀行帳戶約定轉帳帳戶資料、開戶詐騙警示通報資料、網路銀行申請紀錄、數位存款/綜合帳戶往來事項/轉換一本萬利帳戶申請書、金融卡申請書暨約定書、金融卡停用申請書等資料（見本院外放資料卷第43頁至第55頁），及附表二證據方法欄所列其餘非供述證據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刑法不確定故意（或稱間接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第2項參見）。故意包括「知」與「意」的要素，「預見」其發生，屬知的要素；「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則屬於意的要素。間接故意仍須以主觀上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有所認識，基於此認識進而「容任其發生」。主觀認識與否以有「預見可能性」為前提。至判斷行為人是否預見，更須依據行為人的智識、經驗，例如行為人的社會年齡、生活經驗、教育程度，以及行為時的精神狀態等事項綜合判斷：

　⒈金融機構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多僅限於本人交易使用，縱有特殊情況而同意提供自己帳戶供他人匯入或提領款項者，亦必與該他人具相當信賴關係，並確實瞭解其用途，而無任意交付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之理。且我國金融機構眾多，一般人均可自由至銀行申辦帳戶以利匯入、提領款項，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如將款項隨意匯入他人帳戶內，亦有遭帳戶所有人提領一空招致損失之風險，故若帳戶內之款項來源正當，實無將款項匯入他人帳戶，再委請該人代為提領後交付予己或轉匯至指定帳戶之必要，是若遇刻意將款項匯入他人帳戶，再委託他人代為提領款項或轉匯之情形，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即已心生合理懷疑所匯入之款項可能係詐欺所得等不法來源。況詐欺犯罪利用人頭帳戶收取款項之手法，業經報章媒體多所披露，並屢經政府及新聞為反詐騙之宣導，是一般具有通常智識之人，應可預見使用他人帳戶收取款項再為提領轉交，多涉財產犯罪之不法款項收取並掩飾資金去向，以逃避追查。一般而言，有犯罪意圖者非有正當理由，竟徵求他人提供帳戶，客觀上可預見其目的係供為某筆資金存入後再行領出之用，且該筆資金存入及提領過程係有意隱瞞其流程及行為人身分曝光用意，常人本於一般認知能力均易瞭解。被告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曾任安親班老師，又其亦不否認申辦帳戶並無資格限制，一般帳戶匯款手續費通常僅需約10元至15元（見本院卷第147頁、第140頁），係智識正常且有社會經驗，並非毫無應對與質疑能力之人。堪認被告就其任意將自己申設之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他人使用，極可能遭利用作為詐欺犯罪轉帳匯款之工具，且該帳戶內之款項有可能係詐騙所得，代為將匯入自己帳戶之來源不明款項依指示轉匯至指定帳戶，轉交予不相識之人，將隱匿該犯罪所得之去向等情，自有主觀上之預見。

　⒉再者，被告未能提出與「美心」之對話內容，而依其所自陳此係關於提供帳戶並計酬之重要原由，然此部分竟付之闕如。且依被告自陳斯時因債務逼迫，急於賺取轉匯款項每筆3%之報酬，因而提供本案2帳戶（見本院卷第140頁），尤有甚者，被告係於交付富邦銀行帳戶後，接續於111年8月30日申辦中信銀行帳戶並交付之，益見其新開戶之目的僅在牟得轉匯款項之報酬，足認被告於提供本案2帳戶資料時，對於交付對象、使用帳戶原因各項顯然毫不在意（僅注重在提供帳號及轉匯款項即可獲取報酬），並未提高警覺，猶貿然交付其所有之本案2帳戶資料。輔以，本案2帳戶於提供予「美心」時，餘額均未滿百元一情，有本案2帳戶交易明細可佐（見Ａ卷第85頁、第91頁），是以本案2帳戶遭詐騙犯罪成員利用前確實係存款幾近於零之狀況。顯然被告將已無多餘款項之帳戶任意提供他人使用，此舉亦符合一般人欲將帳戶任由陌生人存匯入款項使用前之為免自身有所損失之通常措施。另觀諸本案2帳戶交易明細，確係於每筆款項匯入後，旋即轉匯，而單筆匯入之款項係於30萬元以下，並非鉅額，此亦有本案2帳戶交易明細可稽（見Ａ卷第85頁至第94頁），觀諸該等款項並無特殊限制轉匯之情形，而被告所謂之「老闆」如有購物或購買遊戲幣之必要，大可逕行匯款至賣家帳戶，何須間接透過陌生之被告所提供之帳戶輾轉為之，徒增無信賴關係之人經手款項之風險，況且除負擔正常匯款之手續費外，猶必須另行支付每筆3%（顯然高於通常手續費用）之報酬予被告？互參上情，凡此種種著實啟人疑竇而與常情有違，益證被告有意隱匿其交付上開帳戶資料之真正原因。

　⒊被告將其所申辦之本案2帳戶資料交付後，外觀上存匯入該等帳戶之款項係顯示由該帳戶戶名即被告之名義取得，但實際上存匯入該等帳戶之款項，經被告轉匯交付後，乃是由真實姓名不詳、實際掌控取得款項之人所有。如此，曹哲嘉等5人遭詐騙而存、匯入款項，經轉匯提領交付後，該等犯罪所得之實際去向即經由存、匯入被告本案2帳戶、由被告轉匯至指定帳戶予他人之虛假交易方式而混淆其來源及性質而製造斷點不易查明，產生了掩飾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效果。被告為具有一般知識經驗之人，其對於帳戶之使用亦確有認識、瞭解，則其對於將帳戶資料交付他人使用，並將款項依指示轉匯至指定帳戶，再經提領交付後，根本無從查知該真正取得款項之人為何人、更無從查明帳戶內款項之去向一情自應知之甚詳，卻仍交付本案2帳戶資料並將款項轉匯，是其對於藉由該帳戶及輾轉匯款而掩飾犯罪所得去向之結果的發生顯有容任而不違反其本意，有掩飾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亦堪認定。

　㈢互參上開各節，被告係成年且具有相當智識之人，亦當知悉社會上常有利用他人帳戶從事詐欺取財之犯罪（何況其前述交付帳戶及轉匯款項即可獲得報酬之過程甚為異常），且經由被告轉匯出該帳戶內款項之後，難以查知最終真正取得款項之人為何人、無從查明帳戶內款項之去向之情事，是以尚難據此認定被告欠缺此處之「知識」，而認被告於本案犯行有欠缺或認知未足之情事，亦即堪認被告有此犯罪事實之認識。被告既具備上述認識，亦應認其對此用心即有迴避之可能性。是以，被告提供其所申辦之本案2帳戶資料，並依指示將款項轉匯至指定帳戶，掩飾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不法用途，即屬被告所預見。而被告提供金融機構帳戶在先，又轉匯款項，縱已得悉所提供之帳戶可能作為上開犯罪用途，卻又容任該項犯罪行為之繼續實現，毫無積極取回（掛失限制使用）、停止轉匯款項或其他主觀上認為不致發生該項犯罪結果之確信，足徵前揭犯罪行為自仍不違其本意，被告應具有共同詐欺取財、掩飾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等犯罪之間接故意，殆無疑義。　　　

三、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為辯詞，均不足憑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参、論罪科刑

一、按不確定故意係指行為人主觀上對於構成要件之可能實現有所預見，卻聽任其自然發展，終至發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或實現不法構成要件之主觀心態。行為人此種容任實現不法構成要件或聽任結果發生之內心情狀，即屬刑法所稱之不確定故意。惟不論「明知」或「預見」，僅係認識程度之差別，不確定故意於構成犯罪事實之認識無缺，與確定故意並無不同，進而基此認識「使其發生」或「容認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共同正犯間在意思上乃合而為一，形成意思聯絡（最高法院103年度臺上字第232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只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且意思之聯絡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其表示之方法，亦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而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目的者，即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共同正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之行為，應同負全部責任（最高法院73年度臺上字第236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既係配合「美心」為上開行為，以令「美心」或其他成員能利用本案2帳戶收取詐欺犯罪所得款項，並透過被告配合將款項轉匯出之方式取得詐欺犯罪所得，並得以進出本案2帳戶而達到掩飾其去向、所在之效果，是此部分詐欺取財、洗錢犯罪，當為被告案發時行為當下所能預見，且其發生顯然並不違反被告之本意。從而，被告有與「美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而共同為上開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事實足以認定。惟被告與「美心」共同犯上開詐欺取財犯行，客觀上共同正犯之人數可能達於3人以上，然尚無證據足認被告與之聯繫者為不同人，且亦未見對方有敘及具體詐欺取財之計畫細節及參與之人有何人之資訊，卷內亦尚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對於行為當時所參與之共同正犯人數達到3人以上、使用網際網路與否或何種方式為之各節有所知悉，尚無從認定被告上開犯罪事實欄一所為各次犯行，均合於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詐欺取財加重要件。　　

二、按刑法關於正犯、幫助犯（從犯）之區別，係以其主觀之犯意及客觀之犯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犯。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苟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亦為正犯。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所參與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則為幫助犯（從犯）（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683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特定犯罪之正犯實行特定犯罪後，為掩飾、隱匿其犯罪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而令被害人將款項轉入其所持有、使用之他人金融帳戶，並由該特定犯罪正犯前往提領其犯罪所得款項得手，因已造成金流斷點，該當掩飾、隱匿之要件，該特定犯罪正犯自成立一般洗錢罪之正犯。而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他人使用，嗣後被害人雖匯入款項，然此時之金流仍屬透明易查，在形式上無從合法化其所得來源，未造成金流斷點，尚不能達到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及所在之作用，須待款項遭提領後，始產生掩飾、隱匿之結果。是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之行為人，若仍持有其帳戶且係實際提領人，即未失去對自己帳戶之實際管領權限，且有配合指示親自提款，即有收受、持有或使用特定犯罪所得之情形，而有積極之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之行為，故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3款所稱之洗錢行為。故而，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並參與後續之提款行為，即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指洗錢行為，而成立一般洗錢罪之直接正犯（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大字第3101號裁定、108年度臺上字第310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除提供本案2帳戶予「美心」使用，作為收取款項之帳戶外，並已親自將匯入本案2帳戶內之款項依指示轉匯至指定帳戶，自屬詐欺取財之正犯無訛；繼而將款項匯出至「美心」指定之帳戶，而製造資金斷點，以隱匿詐欺犯罪所的之來源及去向，亦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指洗錢行為之正犯無誤。　　

三、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被告接續提供富邦銀行帳戶及中信銀行帳戶予「美心」使用，應係基於單一犯意下之接續行為，為接續犯。又被告夥同「美心」所為之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旨在詐得曹哲嘉等5人之財物，係在同一犯罪決意及預定計畫下所為階段行為，因果歷程並未中斷，應僅認係一個犯罪行為，是被告均係以一行為同時犯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依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論處。被告上開犯行，與「美心」等人間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四、又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同理，洗錢防制法立法目的除了維護金融秩序之外，亦旨在打擊犯罪。尤其在個人財產法益犯罪中，行為人詐取被害人金錢後，如透過洗錢行為而掩飾、隱匿所得去向，非唯使檢警難以追緝，亦使被害人無從求償。故洗錢防制法透過防制洗錢行為，促進金流透明，得以查緝財產犯罪被害人所騙金錢之流向，而兼及個人財產法益之保護。從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之罪數計算，亦應以被害人人數為斷。查被告就附表二所示5次犯行，各次犯罪時間、被害人及犯罪所得互有不同，客觀上可按其行為外觀，分別評價。是以被告所為上開各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核無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為實質上數罪關係，應予分論併罰。被告就同一告訴人、被害人遭詐欺而匯款，再多次轉匯，係於密接之時間、地點為之，係侵害同一法益，上開舉動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包括評價為法律上一行為，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五、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業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6日生效施行，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規定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顯較修正前規定嚴格，並未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白洗錢犯行（見本院卷第146頁），爰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六、爰審酌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已婚，尚未生育子女，任安親班老師，月薪約2萬8千元，需協助家中生活開銷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47頁）；被告於預見對方使用其金融帳戶可能為詐欺及洗錢犯罪之情形下，竟仍同意提供帳戶令他人利用，並配合將款項轉匯，而使本案詐欺成員得順利取得詐欺犯罪所得並掩飾該等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助長詐欺犯罪風氣之猖獗，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及治安機關查緝犯罪之困難，嚴重危害財產交易安全與社會經濟秩序，就整體詐欺取財犯罪之階層分工及參與程度而言，非共犯結構之主導或核心地位，而為擔任提供帳戶並將款項匯出之角色，兼衡其參與經手部分之曹哲嘉等5人交付款項金額，且分別與告訴人許薳方、柯泳戍成立調解，而徵得其等原諒，及其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附表三）所示之刑。並斟酌被告上開所犯各罪之刑期總和，其犯罪次數及各次犯行犯罪時間各節，就有期徒刑及罰金部分，分別定其應執行之刑，及就併科罰金部分均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請求宣告緩刑等語，惟被告前因業務侵占案件，經判處罪刑確定，並於112年9月18日執行完畢等情，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其已有該科刑執行之紀錄，已與緩刑要件不符，自無從宣告緩刑，一併敘明。　　

肆、沒收

　　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罪，其所移轉、變更、掩飾、隱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同法第1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

　　其移轉、掩飾之現金，固均為洗錢之標的，然其所收取之贓款，已轉匯出，此有上開交易明細可稽，該現金既已由其他詐欺成員拿取，而上繳予其他詐欺上游成員，且依卷存證據資料所示，無證據證明被告對於洗錢標的，現有支配占有，或實際管領，依法自無從對被告宣告沒收該等洗錢標的。又依卷內現存證據資料，尚無證據證明被告因本案而獲有任何報酬，或有分受上開詐欺所得之款項，自亦無宣告沒收其犯罪所得之適用，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照世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明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呂美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蕭靖蓉

附表一：提供之帳戶

編號 金融機構名稱及帳號 簡稱 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湖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富邦銀行帳戶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中信銀行帳戶 

附表二：時間：民國/金額（不含手續費）：新臺幣

編號 被害人 Ａ：詐欺時間/方式 Ｂ：被害人匯款時間、帳戶、金額 Ｃ：被告轉帳時間、金額 證據方法 備註 1 曹哲嘉  某詐欺成員於111年8月15日某時，以LINE聯繫曹哲嘉，佯稱：可在指定網站投資操作遊戲獲利云云，致曹哲嘉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多筆款項至指定帳戶，其中於右列時間，將右列金額匯入廖翊喬帳戶內，而由廖翊喬於Ｃ欄所示時間匯款該金額至指定帳戶。  ⑴111年8月28日下午7時1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⑵111年8月29日下午2時6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5萬元 ⑶111年8月29日下午7時50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5萬元 ⑷111年8月30日中午12時33分許（同日下午1時14分許入帳）/廖翊喬申設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15萬元 ⑸111年9月1日下午2時15分許/廖翊喬申設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5萬元 ⑹111年9月1日下午2時15分許/廖翊喬申設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1萬元 ⑴111年8月28日下午9時5分許/3萬元（匯款⑴部分） ⑵111年8月29日下午2時15分許/5萬元（匯款⑵部分） ⑶111年8月29日下午8時7分許/15萬元（匯款⑶部分，連同編號2告訴人許薳方⑴所匯入之款項一併轉帳） ⑷111年8月30日下午4時1分許/5萬元（匯款⑷部分） ⑸111年8月30日下午4時2分許/5萬元（匯款⑷部分） ⑹111年8月30日下午10時14分許/10萬元（匯款⑷部分，連同其他款項一併轉帳） ⑺111年9月1日下午2時24分許/6萬元（匯款⑸、⑹部分） ⑴證人即被害人曹哲嘉於警詢時之證述（A卷第15頁至第17頁） ⑵曹哲嘉之報案、匯款等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大潭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匯款紀錄、匯款單據等畫面擷取照片（A卷第19頁至第24頁、第27頁至第33頁、第39頁至第47頁、第163頁） ⑶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1頁至第87頁） ⑷廖翊喬申設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9頁至第94頁） 起訴書附表編號1  2 許薳方 (告訴) 某詐欺成員於111年8月15日下午9時33分許，以LINE暱稱「美心」、「Bruce布魯斯」聯繫許薳方，佯稱：可加入富達計畫，投入小額資金獲取利潤云云，致許薳方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將右列金額匯入廖翊喬帳戶內，而由廖翊喬於Ｃ欄所示時間轉匯該金額至指定帳戶。   ⑴111年8月29日下午8時2分18秒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10萬元 ⑵111年8月29日下午8時2分49秒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10萬元 ⑴111年8月29日下午8時7分許/15萬元（匯款⑴部分，連同編號1被害人曹哲嘉⑶所匯入之款項一併轉帳） ⑵111年8月29日下午8時8分許/10萬元（匯款⑵部分） ⑴證人即告訴人許薳方於警詢時之證述（A卷第49頁至第59頁） ⑵許薳方之報案、匯款等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公益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匯款紀錄畫面擷取照片（A卷第64頁至第69頁、第75頁至第79頁、第239頁） ⑶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1頁至第87頁） 起訴書附表編號2  3 柯泳戍 (告訴) 某詐欺成員於111年8月初某日，以LINE暱稱「Duke侯爵-采怡」聯繫柯泳戍，佯稱：可在「LIMIT」網站進行博弈遊戲獲利云云，致柯泳戍以為真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多筆款項至指定帳戶，其中於右列時間，將右列金額匯入廖翊喬於Ｃ欄所示時間匯款該金額至指定帳戶。   ⑴111年8月28日下午3時58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5萬元 ⑵111年8月28日下午4時9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5萬元 111年8月28日下午4時16分許/10萬元 ⑴證人即告訴人柯泳戍於警詢時之證述（A卷第293頁至第295頁） ⑵柯泳戍之報案、匯款等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大秀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匯款紀錄手機畫面擷取照片、對話紀錄、詐欺網站、LINE帳號等畫面擷取照片（A卷第291頁、第297頁至第303頁、第307頁至第309頁、第313頁至第325頁、第337頁至第339頁） ⑶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1頁至第87頁） 起訴書附表編號3  4 林上鷁 (告訴) 某詐欺成員於111年7月30日下午5時31分許前某時，以暱稱「心木手作」聯繫林上鷁，佯稱：可在「BV玩電商」網站加入菁英計畫投資獲利云云，致林上鷁以為真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多筆款項至指定帳戶，其中於右列時間，將右列金額匯入廖翊喬帳戶內，而由廖翊喬於Ｃ欄所示時間匯款該金額至指定帳戶。    ⑴111年8月27日下午7時27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⑵111年8月27日下午7時33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⑶111年8月27日下午7時36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⑷111年8月27日下午7時38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⑸111年8月27日下午7時53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萬元 111年8月27日下午8時23分許/15萬元 ⑴證人即告訴人林上鷁於警詢時之證述（A卷第343頁至第351頁） ⑵林上鷁之報案、匯款等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頂街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彰化銀行ATM交易明細表、林上鷁申設之彰化銀行帳戶交易明細、LINE帳號、對話紀錄等畫面擷取照片（A卷第341頁、第353頁至第359頁、第409頁至第411頁、第431頁至第433頁、第439頁至第481頁） ⑶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1頁至第87頁） 起訴書附表編號4 5 郭麗靜 (告訴)  某詐欺成員於111年8月11日某時，以LINE暱稱「GDK-美心」、「GDK-芮汐」、「Bruce布魯斯」聯繫郭麗靜，佯稱：可在「17play娛樂城」網站操作投資獲利云云，致郭麗靜以為真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多筆款項至指定帳戶，其中於右列時間，將右列金額匯入廖翊喬帳戶內，而由廖翊喬於Ｃ欄所示時間匯款該金額至指定帳戶。    ⑴111年8月27日下午4時53分許/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5萬元 ⑵111年9月2日下午1時11分許（同日下午4時1分許入帳）/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30萬元  ⑴111年8月27日下午5時29分許/5萬元（匯款⑴部分） ⑵111年9月2日下午4時43分許/15萬元（匯款⑵部分） ⑶111年9月2日下午4時44分許/15萬元（匯款⑵部分） ⑴證人即告訴人郭麗靜於警詢時之證述（A卷第201頁至第211頁） ⑵郭麗靜之報案、匯款等資料：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翠屏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影本、LINE帳號、對話紀錄等畫面擷取照片、郭麗靜申設之台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A卷第199頁、第213頁至第221頁、第231頁至第237頁，B卷第75頁至第76頁、第79頁至第146頁） ⑶廖翊喬申設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A卷第81頁至第87頁） 起訴書附表編號5 

附表三（主文）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一 附表二編號1所示 被害人曹哲嘉部分 廖翊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 附表二編號2所示 告訴人許薳方部分 廖翊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三 附表二編號3所示 告訴人柯泳戍部分 廖翊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四 附表二編號4所示 告訴人林上鷁部分 廖翊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五 附表二編號5所示 告訴人郭麗靜部分 廖翊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表四（卷宗對照表）

編號 卷宗 代號  一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970號卷 Ａ卷  二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537號卷 Ｂ卷  三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600號卷、金融資料卷 本院卷、本院外放資料卷  





